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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一、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一)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21 世紀是終身學習的世紀，鑒於全球化潮流對我國產生多元化的衝擊，以
及近年社會變遷迅速，人權意識高漲、舊法修廢頻繁，新法源、公布施行，各種

訴訟案件遞增，人民對司法服務效能的要求與日遠增，所以司法審判及行政人

員面臨此一挑戰，必須隨時汲取新生口，充實專業知能，涵養倫理、人文氣質及

敬業、負責的精神，方能勝任工作，有效因應變遷，滿足人民對司法之期待。

本學院擔當司法人員永續教育之重任，自當秉持熱忱服務、前瞻進取的精神，

除遵依司法改革各項措施、司法院施政計畫綱要、司法院院長指示事項與各項

重要會議，完成各項任務外，亦規劃多元化並符合司法同仁需求的課程，充分

利用先進科技設備，提供溫馨、豐富、多樣的終身學習環境，以實現司法為氏

的理念、推動公平正義的訴訟制度、提高司法效率的司法改革願景。茲將施政

計畫重點及績效摘述如下:

1.績密規劃各項研習班次，延聘優良講座，改進研習方式，以提高研習效果。

2.配合法律修正及新法實施，規劃相關之法律研習課程，期使法官及其他司法
人員儘早熟知新法，以提升裁判品質，順利推動新制。

3.垮育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員之宏觀視野，遵守法官守則，尊重司法倫理，重視

人權保障，維護良好司法風氣，俾使司法審判及相關事務之執行，能契合社

會脈動，符合人民需求，發揮司法應有之功能。

4.整體規劃司法人員長口性、成性及豐富人生之課程活動，以涵養司法人員人文

素養，開發司法人員的潛能，主于解平日公務壓力，以達成終身學習的目標。

5.積極強化研習資訊電腦化及遠距教學系統，提供司法人員最新研習資訊與豐

富的、多樣的、便利的研習環境及研習機會，充分發揮遠距教學效能，以落

實終身學習之願景。

6.依據研習計畫，辦理一般研習行政事務，加強人事與事務管理，注意財物保

養並杜絕浪費。

7.規劃籌建前瞻性現代化多功能之辦公廳舍及教學研習場所，充實各項研習設

施，提供優良研習環境。

8.充實圖書設備，增購收集國內外法律書籍刊物，提供本學院同仁及研習人員

閱覽，增進工作新生口，結合學理與實務。

9.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規定事頃，嚴格控管力求節約，

執行勝餘依規定繳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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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政計畫分項說明:

1.本年度部分:

工作計畫| 重要計畫
辦理情形

實施內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因應改善名稱 項目
之說明 J普車包

一般行政 I 1 強化行政支援研 1. 支援辦理 1.本學院員工以分

習業務功能，充分 司法人員 層負責分工合作

利用先進科技設 及一般行 精神，配合施政

備，提供研習人員 政人員之 目標，依法以積

豐富、多樣、便利 教務、輔導 極、創新、服務

及高效能的優質 事項。 理念辦理各項行

研習環境。 2. 力口強總 政事務，以支援

2. 提升研習資訊系 務、人事、 研習業務推展。

統及遠距教學設 會計、政風 2.為達成節能減紙
施;)妻續推動司法 及其他行 目標，持續辦理

業務資訊化，提高 政事項的 公文全程電子化

工作效能。 研究發 作業系統，節省

3.購置各類圖書以 晨，推動司 郵資，另運用電

充實館藏圖書。 法行政業 子公布欄，邁向

4. 辦理建築物營運 務革新。 無紙化境界以達

相關專業技術委 3. 繼續推展 環保及節約原

託經營管理，期使 司法業務 貝1] 。

各項軟硬體設施 電腦化，加 3.充實中、外文法律
順利運作。 強資訊管 圖書及雜誌，提

5.落實廉政宣導，維 理與運 供研習學員參

護司法風是己。 用，提昇司 考，增進工作新

2



法官學院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辦理情 形
工作計書 重要計畫

實施內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 因應改善措
名稱 項目

之說明 草包

6.落實執行學院相 法工作效 知，至 103 年底中
關安全維護事項 率。 文書計 11，90 1冊，

4.維護及管
外文圖書計 3，200

理新建辨

公廳舍。
冊，英文法律期刊

90 冊，日文法律期
刊 412 冊，訂閱期
刊 51 手重。

4.落實執行公務機
密及依「司法院所

屬各機關資訊安

全管理程序書」定

期召開資訊安全

管理審查會議，並

辦理資訊安全稽

核等相關資安維

護措施。

5.加強安全維護設
施及門禁管制，防

制危害、破壞事件

發生，有效維護機

關人員安全。

'、J



法官學院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工作計畫 重要計畫
辦理情形

實施內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 因應改善措
名稱 工員目

之說明 在包

6. 落實陽光法案精
神，加強宣導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法相

關規定，本學院年

度內負有財產申報

義務者計 4人，申報

人均依規於限期內

完成申報，因申報

總人數不足 6人，由
上級主管政風機構

合併辦理實質審查

抽籤。

7. 落實執行機關同

仁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公務員

廉政倫理規範、司

法院及所屬請託關

說處理要點等宣導

'強f匕所屬同 f二去口

法守法觀念。

8. 力口強財物、設備係

養與維修。加強員工

及研習人員愛惜公物

觀念及責任並注意安

全防範危險發生。

4



法官學院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工作計畫

名稱

研習業務

重要計畫

項目

1.配合司法院推動

新制及法官辦案

需求，辦理法官

各項專業法律課

程、業務研究會

及法律座談會，

以增進專業知

能、溝通法律見

解、交換實務經

驗及充實辦案能

力。

2.辦理司法倫理、

憲法與人權、性

別平權、 CEDAW 、

原住民族人權保

障等課程，協助

法官建立本著司

法為氏的信念，

以公正、獨立、

廉潔及效能的核

心敬業精神，並

落實國際人權公

約。

實施內容

1.虜續加強

研習業務

研究發展

暨規劃'強

化職前及

在職研

習，垮養其

有精湛法

學素養暨

兼其其他
專業智

能，並有高

度使命的

司法人

才。

2. 涵養司法

人員人文

精神，注入

宏觀的視

野，增進與

日寄俱進的

學習樂

趣，土吾養終

身學習的

5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因應改善措

之說明|施

1. 為涵養司法人員

人文精神，注入宏觀

的視野，使法院裁判

符合人民期待，並提

升法官對於人性尊

嚴的尊重及人權保

障的落實，辦理法官

倫理、性別平權、人

權保障、國際人權公

約、房、住氏族人權、

金融犯罪、醫事案

件、性侵害案件、電

腦犯罪、陸海空軍刑

法、智慧財產權、行

政訴訟實務、家事及

少年事件、審芋小心理

學、資訊科技、都市

更新、大眾軌道運輸

安全、民用航空法

規、國土保育、環保

犯罪與環境影響評

估、食品安全、文化

資產保存法、人文藝



法官學院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台，促進國際交 14. 選送法官

之審判環境與需 15. 赴法國考
求，辦理候補法|察司法官

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計畫

項目

3. 配合司法 F完成立

專業法院舉辦長

期法官土吾訓，以

落實法官專業

千七。
4. 與各學術研究

機構或政府機關

合作，共同延聘

外籍專家學者來

流，增進國際暸

解。

5.為擴展法官知識

領域及國際視

野，汲取先進國

家法律理論與生口

識，辦理法學外

文課程。

6. 因應各法院不同

官在院研習。

實施內容

理念。

3. 全年度預

計辦理各

類研習班

次計 246

班次，研習

人次計

10，439 人
-h
7、

出國進

修:預計一

年期選送

3 人、二月

期專題研

究還送 4

人、一月期

組團選送

12人。

培訓制度

6

辦理情

已完成或未完成

之說明

術、野生動物保育、

農漁業法等專題之

各類研習會。

2.視需要增辦人民
參與審判研習、森

林法、消費者保護

法、稅法、程序監

理人教育訓練等研

習，以因應審理其

高度法律以外專業

性案件之需求。

3.辦理法學外文研

習，增進法官閱讀

外文法學資料能

力及審判知能。

4.辦理法官在院研
習，使法官能就近

在院研習，並及早

融入審判環境。

5.本年度依據年度
計畫辦理法官暨司

法人員職前及在職

訓練， ，全年度實

際辦理達 299 班

次，研習人員

14，501 人次，績效
良好。

6.考量日本、法國分

形

因應改善措

草包



法官學院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工作計畫 重要計畫
辦理情形

名稱 項目
實施內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 因應改

之說明 善措施

7. 因應社會需要及 及至日本 別為亞洲、歐洲先進

世界潮流，規劃多 進行業務 國家，法象與本國接

元研習班別，母養 '3主ζt5川fit 0
近，相關法學課程訓

終身學習觀念的 練、教學方式及實務

司法人員。
操作均值觀摩研

8.加強辦理環境保
究，藉由本計畫:

(1)赴法國拜訪法國
護、生態平衡等課 司法官學院、巴黎法
程，提升司法人員 政學院、國家行政學

生態環保之觀念。 院、巴黎第一大學、

9.辦理律師轉任法 EVM 巴黎分部等機
官職前研習。 構及學院，進行有關

10. 辦理法院公證 後續我國法官前往

人、觀護人、家事 法國進修之議題及

調查官、書記官、 相關未來兩國學術

執達員、法警、錄
交流等進行座談及

事及庭務員等司
意見交換。

(2) 與日本北海道大
法人員職前訓練。

學、大阪大學及早稻
11.提升法庭傳譯水

田大學等法學院及
準，以落實保障聾 專職司法官進修研

啞人、不通曉國語 習之司法研修所進

人士之訴訟權益。 行教學及研究方法

12.毒手續加強國際交 之等教研業務進行

流業務發展暨規 意見交換，並針對現

劃'觀摩學習各國
職法官之實務運作

司法教育制度，拓
與執行舉辦法學會

7



法官學院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工作計畫 重要計書
辦理情形

名稱 項目
實施內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 因應改

B川日 善措施

展與世界頂尖大 議進行雙邊交流，赴日出

學合作計畫，期能 國期間並完成多項簽訂

派送更多優秀法 法官進修之學術合作協

官前往各國頂尖 議，成果豐碩。

大學從事進修。

13.辦理還送法官出 7. 選送法官出國進修已按 1 年期還

國進修計畫。 計畫全妻史遴選完旱，獲選 送至美

14. 充實數位圖書館 法官分至歐洲、美洲、亞 國、德國

及線上教學服務
洲從事相關進修。 及日本

網站，提供法官專 8.本學院 103 年持續推 進修之 3

業資訊。
廣線上教學服務如下: 名法官

(1) 充實司法院數位圖 尚未屆

書館，全年計辦理錄 滿進修

影39班次。 期限，俟

(2) 經司法院資管處協助
宋占百守六世主是~

建置「法官學院數位學
國後將

習綱 J '完成線上學習
儘速辨

課程 31門。 理相關
(3) 購置「中文法學論著

豆豆費結
全文」檢索系統(月

報事
旦法學知識庫) ，可

提供法官及司法同
且評品， 。

仁31 人同時上線之

使用權限(下載論文

點數無限制)。

8



法官學院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辦理 情形

工作計畫 重要計畫

名稱 項目
實施內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 因應改

口n月日 善措施

司法機關擴 興建辦公廳舍大樓 興建辦公辦 1. 土建工程於 103 年 1

遷建計畫 計畫 公廳令計畫 月 20 日完成複驗作

總核定經費
業;水電及空調工程

於 103 年 2 月 17 日
18 億;6，301 萬 完成複驗作業。

1，000 元。本 2. 裝修工程於 103 年
年度續編第 9 12 月 18 日辦理複驗

年經費 5，998
完成，現正進行洽請

萬 4，000 元，
主管機關申請消防

檢查及室內裝修合
包含建築

才各言ff明。
費、內部言支 3. 資言札管王里象是先開幸去
備筒、空札針行一示站 建置於 103 年 12 月

防制費等。 16 日辦理複驗完成。
4. 雜項設備採購於 103
年 10 月 2 日完成驗
收作業。

5. 監視系統設備採購
於 103 年 6 月 16 日
完成複驗作業。

6. 資訊系統設備採購
部分， 103年 7月 9 日
完成複驗作業。

7. 圖書館管制設備採

購於 103 年 7 月 9 日
完成複驗作業。

第一預備 依據預算法第 22條 以文應各項 本年度未申請動支。
，主f\h 規定編列 經費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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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前年度部分﹒

法官學院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辦理情形
工作計畫 重要計畫

實施內容
名稱 項目 已完成或未完成

因應改善措施
之說明

101 年度- 興建辦公 興建辦公辦公廳 1. 土建工程於 103 年
司法機關 廳舍大樓

令計書總經費 18 1 月 20 日完成複
擴遷建言十 計書

億;6，301 萬 1，000 驗作業;水電及空

全一由
調工程於 103 年 2元，分年編列。

包含建築費、空
月 17 日完成複驗

作業。
調設備、基礎結

2. 本學院於 103 年 6
構工程、公共藝

月 23 日進駐士林
術設置費、代辦

新址，於同年 7 月
服務費、規劃設

1 日辦理落成敢用
計監造費、工程

典禮。

管理費等。 3. 公共藝術設置於

103 年 7 月 2 日完

成複驗，臺北市政

府並於 103 年 8 月

7 日同意備查公共

藝術完成報告書。

4. 植栽工程部分， 103

年 8月 6 日完成驗收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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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工作計畫 重要計畫
辦理情形

實施內容
名稱 項目 已完成或未完成 因應改善措施

之說明

102 年度- 搬運辦公 搬運辦公文件及 已執行完畢。

一般行政 用品至新 財物等至本學院

辦公廳令 士林新址。

102 年度- 興建辦公 興建辦公辦公廳 1. 土建工程於 103 年 1. 本案主體建築
司法機關 廳舍大樓 令計畫總經費 18 1 月 20 日完成複 物之土建、水

擴遷建計 計畫 億;6，301 萬 1，000 驗;水電及空調工 電及空調工程

全一由
元，分年編列。 程於 103 年 2 月 17 雖於 102 年陸

包含建築費、空
日完成複驗。 續完工，惟因

調設備、基礎結
2. 裝修工程於 103 年 各標工程工務

12 月 18 日複驗完 行政作業未全
構工程、公共藝

成，現正洽請主管 數完成，影響
術設置費、代辦 機關申請消防檢查 結算作業，致
服務費、規劃設 及室內裝修合格證 預算執行進度

計監造費、工程 明。 落後，因而影

管理費等。 3. 資訊管理系統開發 響預算執行

建置於 103 年 12 月 率。

16 日複驗完成。 2. 國工局已完成
4. 雜項設備採購於 土建工程結算

103年 10月 2 日完成 作業，刻正進

驗收。 行水電及空調

5. 公共藝術設置於 工程結算作

103 年 7 月 2 日完成 業，屆時，本

複驗作業，臺北市 計畫應能於

政府並於 103年 8月 104 年度結算
7 日同意備查公共 完成，執行完

藝術完成報告書。 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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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工作計畫 重要計畫
辦理情形

實施內容
名稱 項目 已完成或未完成 因應改善措施

之說明

6. 監視系統設備採購 3. 本學院將持續

於 103年6 月 16 日 督促專案管理

完成複驗。 機關國工局積

7. 資訊系統設備採 極辦理水電及

購於 103年7月 9 日完 空調工程結算

成複驗。 事宜。

8. 圖書館管制設備採 4. 本學院辦理後

購於 103 年7 月 9 續裝修工程、設

日完成複驗。 備財物規劃採

9. 植栽工程部分， 103 購，陸續進行各

年8月 6 日完成驗收 素之採購招標

。 及驗收作業，應

能於 104 年
度，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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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3年度
單位:新壹幣元;%

二、預算執行概況

預算數 決 算 數

于員決算比較
決算數

計畫名稱 (或以前年度
保留及應付 占預算 預算執行結果

轉入數) 收支實現數 u欠)數 合計(2) (2)-(1)
數%

(1)

(一)歲入部分一
23，000 745，102 745，102 722，102 3239.57

本年度

f毒、收到逾時交貨
賠償收入 O 233，027 233，027 233，027 及違約罰款繳庫

所至失。

1.新建辦公廳令
結算作業目前正

由代辦機關國工

局及監造建築師

辦理審核，其核對
時間較預估長，致

財產草息 O 508，735 508，735 508，735
部分款項未及撥
付廠商，故產生

專p 利息收入。
2.本學院搬遷後
販賣機、咖啡

四巴、游泳池及國

際會議廳等場地

租金收入增加。

因出售報廢財物
廢舊物資售價 15，000 1，800 1，800 -13，200 12.00 較預估減少所

至立。

借用宿舍員工較

雜項收入 8，000 1，540 1，540 -6，460 19.25 預估減少，致繳

庫數隨之減少。

(二)歲出部分一 522，415，749 330，575，713 57，623，931 388，199，644 -134，216，105 74.31

1.本年度 216，541，934 183，168，625 1，717，998 184，886，623 -31，655，311 85.38

(1) 本機關預
211，620，000 178，246，691 1，717，998 179，964，689 -31，655，311 85.04算:

主要勝餘數條本

學院於 103年6月
底搬遷至新建辨

公廳今後， 7至
一般行政 91，871，000 74，634，746 O 74，634，746 -17，236，254 81.24 12月份編列之租

用台北市政府公

務人員訓練處辦

公室租金已毋須

支付所致節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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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3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預算數 決 算 數

預決算比較
決算數

計畫名稱 (或以前年度
保留及應付 占預算 預算執行結呆

轉入數) 收支實現數
(~的數

合計 (2) (2)-(1)
數%

(1)

1.全年度預計辨
理研習班次計

246班次，研習
人次計 10，439人
次。實際辦理達
299班次，研習
人員 14，501人次

研習業務 59，465，000 53，534，744 1，717，998 55，252，742 -4，212，258 92.92 '績效良好。

2.保留數條因應
遣送 3名法官為
期 l年之出國進
修，需俟渠等於

104年陸續返國
後方能辦理經費

結報事宜。

司法機關擴遷
59，984，000 50，077，201 O 50，077，201 -9，906，799 83.48 f毒、辦理興建辦公

建言十畫 廳今計畫經費。

第一預備金 300，000 O O -300，000 0.00 未申請動文。

(2)統籌科目: 4，921，934 4，921，934 4，921，934 O 100.00

公教人員婚喪 像支付員工婚喪

生育及子女教 697，990 697，990 697，990 O 100υ00 及其子女教育補
育補助 助費。

公務人員退休
4，223，944 4，223，944 4，223，944 O 100.00 靜、支付退休員工

撫卸給付 退休金。

2.以前年度 305，873，815 147，407，088 55，905，933 203，313，021 -102，560，794 66.47

1.1毒、辦理興建辨
101年度，司法 公廳合計畫。
機關擴遷建計 48，907，457 18，938，155 O 18，938，155 -29，969，302 38.72 2.勝餘數
畫 詞，969，302 元

言主鉤，繳庫。

f毒、本學院搬遷至
102年度-一般

320，000 320，000 O 320，000 O 10υAυAυo 新址之辦公物品

行政 設備搬運費，已

執行完畢。

102年度-司法 保留數條、為繼續
機關擴遷建計 256，646，358 128，148，933 55，905，933 184，054，866 -72，591，492 71.72 辦理興建辦公廳

畫 今計畫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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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3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三、資產負債實況

平衡表科目 本年度金額 (1) 上年度金額 (2) 本年度與上年度比
變動情形說明

較 (3)=(1 )-(2)

(一)歲入類

資產 O O O

負債 O O O

(二)經費類

資產-專戶存款 9，342，235 3，109，333 6，232，902
f毒、本學院代收款及保管款專戶，較
上年度增加如列數。

1.1率為興建辦公廳舍計畫所需，辨

資產-保留庫款 55，905，933 48，907，457 6，998，476
理「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預算保

留轉入下年度繼續支用之庫款。
2.較上年度增加如列數。

1.í率為選送法官出國進修所需，辦

資產﹒保留庫款-本年 1，717，998 256，966，358 -255，248，360
理本年度「研習業務」預算保留轉

入下年度繼續支用之庫款。
2. 較上年度減少如列數。

1.í率為辦理辦公廳舍計畫設置公共
藝術、裝修工程及設備財務規劃委

資產-保管有價證券 760，000 400，000 360，000
託設計監造服務素及資訊系統採購

案，收到廠商為履約保證用所提供
之金融機構定存單。

2. 較上年度增加女口列數。

資產科目合計 67，726，166 309，383，148 -241，656，982

負債-保管款 9，193，910 3，023，445 6，170，465
f毒、廠商繳交之履約保證金等，較上
年度增加女口列數。

負債﹒代收款 148，325 85，888 62，437
得、員工薪津代扣款等款頃，較上年
度增加女口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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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為色、言兌明

中華民國 103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平衡表科目 本年度金額 (1) 上年度金額 (2) 本年度與上年度比
變動情形說明

較 (3)=(1 )-(2)

1.1率為興建辦公廳舍計畫所需，辦
負債﹒應付歲出保留

55，905，933 48，907，457 6，998，476
理「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預算保

款 留轉入下年度繼續支用之保留款。
2. 較上年度增加如列數。

1.i率為選送法官出國進修所需，辦
負債-應付歲出保留

1，717，998 256，966，358 -255，248，360
理本年度「研習業務」預算保留轉

款-本年度 入下年度繼續支用。
2. 較上年度減少如列數。

1.1率為辦理辦公廳舍計畫設置公共
藝術、裝修工程及設備財務規劃委

負債-應付保管有價
760，000 400，000 360，000

託設計監造服務案及資訊象統採購
證券 素，廠商提供金融機構定存單做為

履約保證用。

2.較上年度增加如列數。

負債科目合計 67，726，166 309，383，148 -241，656，982

四、其他要點:

1.本學院於 103年6月23日進駐士林新建辦公廳舍，於同年 7月 1日辦理落成段用典禮。

2. 本學院預算執行靜、依照預算法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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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分列

j去官

歲入來源
中華民國

科 目 于頁 一管川 主主 決

款 項目 "'k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預算增減數 1?ì、 計
實 現 數RP (1)

02 0400000000-2 O O O 233 ，027罰款及賠償收入

27 0405250000-8 。 O O 233.027法官學院

01 0405250300-1 O O O 233.027賠償收入

01 0405250301-4 O O 。 233.027一般賠償收入

04 0700000000-9 15，000 O 15，000 510 ，535財產收入

31 。705250000-4 15，000 。 15，000 510，535法宮學院

01 0705250100-9 O O O 508)35財產擎息

01 0705250101-1 O O O 260 ，635利息收入

02 0705250106-5 。 。 O 248.100
租金收入

02 0705250600-1 15，000 O 15，000 1，800廢舊物資售價

07 1100000000-2 8，000 O 8，000 1，540其他收入

32 1105250000-8 8，000 O 8，000 1，540法官學院

01 1105250900-9 8，000 O 8，000 1，540雜項收入

01 1105250901-1 O O O 1.540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02 1105250909-3 8，000 。 8，000 O
其他雜項收入

經常門小計 23，000 O 23，000 745，102

資本門小計 。 O O O

AE企'Ì 23，000 O 23，000 74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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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別決算表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算 妻之 預 j失算比較 i失算數占預
增減數 算數之比率

應 收 數 係 留 皇之 A口、 計 (2)一(1) (2)/(1)%(2)
。 O 233.027 233.027

。 O 233 ，027 233 ，027

。 O 233 ，027 233 ，027

O O 233.027 233.027

O 。 510 ，535 495.535 3403.57

O O 510 ，535 495.535 3403.57

O 。 508 ，735 508.735

O 。 260 ，635 260 ，635

。 。 248.100 248 ，100

O O 1.800 -13 ，200 12.00

O 。 1，540 -6，460 19.25

O O 1，540 -6，460 19.25

O O 1，540 -6，460 19.25

。 O 1，540 1，540

O O O -8，000 0.00

O O 745.102 722 ，102 3239.57

O O 。 O

O O 745 ，102 722 ，102 32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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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併計

j去官

歲出政事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 算 主主

預算增減數

款 工員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預算追加(減)數 動文第二預備金數 預算調整數

動文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主主 計
04 3500000000-7 211.620.000 O O O

司法支出
O O O

01 3505250100-7 91.871 ，000 。 O O
一般行政

O O O

02 3505251000-8 59，465 ，000 O O O研習業務
O O O

03 3505258500-9 59，984 ，000 。 。 O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O O O

05 3505259800-8 300，000 O O O第一預備金
O O O

26 7500000000-2 4，223 ，944 O 。 O
退休撫血口給付支出

O 。 O

01 7506205300-。 4，223 ，944 。 O 。公務人員退休撫師給付
O O 。

32 8900000000-0 697 ，990 O O O
其他支出

O 。 O

01 8903304500-4 697 ，990 。 O O
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

O O O女教育補助

A口 言十 216 ，541 ，934 O O 。。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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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別決算表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主主

實 現 數 係 留 數
預決算比較 j失算數占預

A tt 增減數 算數之比率
亡， (2)一(1) (2)/(1)%(1)

應 付 主主 A口、(2)計
211 ，620 ，000 178，246 ，691 1.717.998 -31 ，655 ，311 85.04

。 179.964.689

91，871 ，000 74，634 ，746 O -17 ，236 ，254 81.24
O 74，634 ，746

59，465 ，000 53，534 ，744 1，717 ，998 -4，212 ，258 92.92

。 55，252 ，742

59，984 ，000 50，077 ，201 O -9，906 ，799 83.48
O 50，077.201

300.000 O O -300 ，000 0.00
O O

4，223 ，944 4，223 ，944 O O 100.00

。 4，223 ，944

4，223 ，944 4，223 ，944 。 。 100.00
O 4，223 ，944

697.990 697 ，990 O O 100.00
O 697 ，990

697.990 697 ，990 O O 100.00

。 697 ，990

216.541.934 183，168，625 1，717 ，998 31，655 ，311 85.38
O 184，886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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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責門分列

法官

歲出機關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 什管 數

預算增減數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預算追加(減)數 動文第二預備金數 預算調整數

動文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言十

04 0005000000-9 211，620，000 O O O司法院主管 。 O O

08 0005250000-6 211，620，000 O O O
法官學院

O O O
經常門小計 151，571，000 O 。 O

O O O
資本門小計 60，049，000 、 O O O

O O O

01 3505250100-7 91，871，000 。 O O
一般行政

O O O
0100 51，871，000 O O O
人事費

O O O
0200 39，946，000 O O O業務費

O O O
0400 54，000 O O O獎補助費

O O O
02 3505251000-8 59，400，000 O O O研習業務 。 O O

0200 59，400，000 O 。 。業務費
O O 。

02 3505251000-8* 65.000 O O O研習業務
O O 。

0300 65.000 。 。 。設備及投資
O O O

03 3505258500-9* 59，984，000 O O 。司法機關擴遷建言十畫
O O O

0300 59，984，000 O 。 O設備及投資 。 O O

04 3505259800-8 300.000 O O O第一預備金
O O 。

0900 300，000 O O O預備金 。 O 。
02 8903304500-4 697，990 。 O O

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
O O 。育補助

0100 697，990 O O 。人事費
O O O

05 7506205300-。 4，223，944 O 。 O
公務人員退休撫叫給付

O O O
0100 4，223，944 O O O
人事費

O O O
統籌科目小計 4，921，934 O O 。

O O O

AE土3K 言十 216，541，934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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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學院

別決算表
103 年度

決 一管川 主主

實 王見 數 保 留 數
于頁決算比較 決算數占預

A口、 -苦。~t 增減數 算數之比率
(1)

合 (2) 計
(2)-(1 ) (2)/(1 )%

應 付 數

211.620.000 178，246 ，691 1，717 ，998 -31 ，655 ，311 85.04
O 179，964 ，689

211 ，620 ，000 178，246 ，691 1，717 ，998 -31 ，655 ，311 85.04
O 179，964 ，689

151，571 ，000 128，112，070 1，717 ，998 -21 ，740 ，932 85.66
O 129，830 ，068

60 ，049 ，000 50，134，621 。 -9，914 ，379 83.49
O 50，134，621

91，871 ，000 74，634 ，746 。 -17 ，236 ，254 81.24。 74，634 ，746

51，871 ，000 43，763 ，789 O -8，107，211 84.37
O 43 ，763 ，789

39，946 ，000 30，820 ，957 O -9，125，043 77.16

。 30，820 ，957

54，000 50，000 。 -4，000 92.59。 50，000

59，400 ，000 53，477 ，324 1，717 ，998 -4，204 ，678 92.92
O 55，195，322

59，400 ，000 53，477 ，324 1，717 ，998 -4，204 ，678 92.92。 55，195，322

65，000 57，420 O -7，580 88.34
O 57，420

65.000 57，420 O -7，580 88.34
O 57，420

59，984 ，000 50，077 ，201 。 -9，906 ，799 83.48
O 50，077 ，201

59，984 ，000 50，077 ，201 O -9，906 ，799 83.48。 50，077 ，201

300.000 。 。 -300.000 0.00
O 。

300 ，000 O O -300 ，000 。。。。 O

697 ，990 697 ，990 。 O 100.00
O 697.990

697.990 697 ，990 O O 100.00。 697 ，990

4，223 ，944 4，223 ，944 O o 100.00
O 4，223 ，944

4，223 ，944 4，223 ，944 O O 100.00。 4，223 ，944

4，921 ，934 4，921 ，934 O O 10000
O 4，921 ，934

216 ，541 ，934 183，168，625 1，717 ，998 -31 ，655 ，311 85.38
O 184，886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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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去官

以前年度歲出政事
中華民國豆豆資門併計

科 自 以前年度轉入數 本年度減免(註銷)數年
度 應 付 數 應 付 數
另1) 有主-兵九， Z頁 目節 名 稱 及 j編 號

保 留 數 係 留 主主
3500000000-7 O O101104
司法支出

48，907 ，457 29，969 ，302

3505258500-9 O O03
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48，907 ，457 29.969.302

主一口斗| O O
48 ，907 ，457 29，969 ，302

3500000000-7 O O102 04
司法支出

256 ，966 ，358 72，591 ，492

3505250100-7 O O01
一般行政

320 ，000 。
3505258500-9 O 。03
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256 ，646 ，358 72，591 ，492

弓-口t O O
256 ，966 ，358 72，591 ，492

O O
三午 言十 305 ，873 ，815 102，560 ，79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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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別轉入數決算表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本年度實現數 本年度調整數 本年度未結清數

應 付 數 應 f寸 數 應 付 數

係 留 主主 f芽、 留 數 係 留 妻之

。 O O
18.938.155 O O

O O O
18.938.155 O 。

O O O
18，938 ，155 O O

O 。 O
128.468.933 。 55，905 ，933

O O O
320 ，000 O O

O O O
128.148.933 O 55，905 ，933

O O O
128 ，468 ，933 O 55，905 ，933

O O O
147，407 ，088 O 55，905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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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

以前年度歲出機關
中華民國經資門分列

科 目 以前年度轉入數 本年度減免(言主銷)數年
度 應 付 要走 應 付 車去;i'1 款 項目 *1';- 名 稱 及 ，~)話號

留 主主
~r

係 留 主主 係
0005000000-9 。 。101104
司法院主管

48 ，907 ，457 29 ，969 ，302

0005250000-6 O O08
司法人員研習所

48 ，907 ，457 29 ，969 ，302

3505258500-9* O O03
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48 ，907 ，457 29 ，969 ，302

計 O O

48 ，907 ，457 29 ，969 ，302

0005000000-9 。 。102 04
司法院主管

256 ，966 ，358 72 ，591 ，492

0005250000-6 O 。08
司法人員研習所

256 ，966 ，358 72，591 ，492

3505250100-7 O O01
一般行政

320 ，000 O

3505258500-9* O O03
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256 ，646 ，358 72 ，591 ，492

言十 O 。
256 ，966 ，358 72 ，591 ，492

經常門小計 O O

320 ，000 O

資本門小計 。 O
305.553.815 102，560 ，794

L口" 言十 O O

305 ，873 ，815 102，560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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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別轉入數決算表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本年度實現數 本年度調整數 本年度未結清數
應 付 數 應 付 主主 應 付 主主

係 留 主主 係 留 主主 係 留 主主

。 。 O
18.938.155 。 O

O O 。
18，938 ，155 O O

O O O
18，938 ，155 O O

O O O
18，938 ，155 。 。

O O O
128，468 ，933 。 55，905 ，933

。 O O
128.468.933 O 55，905 ，933

。 O O
320 ，000 O O

O 。 O
128，148 ，933 。 55，905 ，933

O O O
128，468 ，933 。 55，905 ，933

O 。 O
320 ，000 O O

O O 。
147，087 ，088 。 55，905 ，933

O O O
147，407 ，088 O 55，905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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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歲入類平衡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資產科目及編號 λ且， 額 負債科目及編號 λjE" 額

。 O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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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經費類平衡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資產科目及編號 J且、- 害頁 負債科目及編號 〈且. 額

210100-7 專戶存款 9，342，235 221000-4保管款 9，193，910
210500-5 保留庫款 55，905，933 221200-3代收款 148，325
210510-9 保留庫款一本年度 1.717.998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 55，905，933
211600-5 保管有價證券 760.000 221410-6 應付歲出保留款本年度 1，717，998

22l500-7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760，000

后口么 計 67，726，166 4亡么3 -口 ←r 67，726，166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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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歲入類現金出納表

單位:新壹幣元中華民國 103 年度

金 額
項 目 及 摘 要

計 A口、 言十 德、 言十

、收 項

(一)上期結存

(二)本期收入 745.102
1. 123000-2 歲入實收數 745 ，102
賠償收入 233.027
財產擎息 508.735
廢舊物資售價

1，800
雜項收入 1，540

收 項 總 計 745.102

二、付 項

(一)本期支出
745 ，102

1.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745 ，102
賠償收入 233 ，027
財產擎息 508 ，735
廢舊物資售價

1，800
雜項收入 1，540

(二)本期結存

付 項 總 計
745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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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經費類專戶存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刮目 單位:新臺幣元

日 期 f且\
摘 要

額

年月 日 計 A口、 言十
備 言主

非預算性質部分 9，342，235
04
國庫存款戶-特種基金及保管款科目-保管 9，342，235
款

總 計 9，34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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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經費類保留庫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日 期 λ且-
摘 要

額

年月 日
備

計 A口、 計
言主

以別年度部分 55，905，933
102
一百零二年度 55，905，933
3505258500-9*
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55，905，933

總 計 55，905，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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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經費類保留庫款一本年度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日 期 λ正 ， 額、摘 要
年月 日 計 公口、 計

備 言主

103
本年度部分 1，717，998
3505251000-8
研習業務 1，717，998

總、 計 1，717，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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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經費類保管有價證券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日 期 λjE" 額
摘 要

言十 公口、
備 言主

年 月 日 計
103 360.000
本年度部分

01 360 ，000金融機構定期存單

103 08 29 300037院(轉期資帳限訊傳10系票3統年 360.00C宮設備採購案
保法證金學 7月9日至 10保6年固7
月8日)

以前年度部分
400 ，000

101 400 ，000
一百零一年度

01 400.000
金融機構定期存單

101 07 25 300024學工轉程院帳辦及傳設公票廳備 400.00C
草本變履案更的草設草因!草裝計故修致未草工伯能聖還程未單還單辦完干理成該收五芸 本修造 舍公 金共規設、裝及設備物劃藝術委託設 置

計監服務案履約財 保證 (l01/612
5-103112125 )

總 至一口 t 76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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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經費類、保管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單位:新壹幣元

日 期
摘 要

λ正. 額

言十 -@、 言十
備 言主

年 月 日

103 7 ，278 ，910
本年度部分

02 5 ，405 ，600
履約保證金

103 01 09 100007 收年入l月傳2票 14.00C 本案履約保份 證金己於
收到 103 至 3月研習學員實地 104年 l 月退還。聽罷擺吾吾吾
04

103 03 10 100045 院收資入訊傳管票理
600 ，00C 本案4年履1約月保份退證金已於法官學(系統開發建置案 10 邊。

履約保證技股(期份限有至限103年 6月 l 日)
桓基科公司

103 03 26

目lC單057單金O收2( 期台入單傳限票遊至詰覽車罷客蠶運A有限i公i 15.000

約{呆證
286723
司

103 04 18 100084 院收1入傳年票度
26 ，60C 本案履約保份證退金已於

法官學的委外製作數位學 104年 l月還。

習課程4(期7影6限2音至台教灣l材0知3勞年識務l庫2採月股購2t0案履約保證金日}有止限 )
7055 份公
司

103 04 28

法天證IC官燈金9m4學38造(期29院型}收1HI新至傑入念廈傳作1落茶0輛票3成杯年舊輿6)採有月租賄限1用6公案H紀履司)念的品保(
10 ，00C

86

103 05 20
10010學旦保7院法證收學合10入知3(期傳年識票及限庫至104食1 50 ，00C
用法官月法務採學進購修 案
履約(年訊 04服供年 12月 31日
止
16604673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03 05 26 100111 收入傳餐廳票
250.00C本學院 103年廚房限勞至務委 3年外l採2月

購案履約保證金(期 10
31日止)
16754898 沙山食品有限公司

103 05 27
100115碧3收:q海三1入2傳海月票3空1門且J喜t樂) 器 150 ，000本學護院清
潔維期
限至 10 歐月環 )
86886400 德仕捷盟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03 05 30 100120 院收新入廈傳落票成
10 ，000 本案4年履l約月保份證金已於法官學典禮用金箔紀念 10 退還。

瓷盤財3閻年物際6採購案履約保證金(期限
至 10 月 26 日止公)
禾巢行銷有限司

103 05 30
30002很輯(期3值正轉限辦(編至帳公號傳廳的票舍年IC裝6O月1戶4華1 2 ，500 ，000 本致未案尚因未還辦完理成該變履更約設，計故法官工程
證金 5日)履-明約細保 能退款項。

科"的目0800( 編奎號紀室內裝4修)有限公司

103 06 17 100135 收入傳票
20 ，00C 本O案材證履引金約月保份證轉金列己保於固103年度研習人員實地教學用遮陽

帽的 001頁財行3年物銷8採有月 購案履約保證金( 保證
禾期限巢至10 月有26 日止)

國際限公司

103 06 17 100137 月通收接至入駁1傳2用月票供21 10 ，00C103年 7 人
組蹦祖即 採撥購 用集履 釋阱 組詮己貝穎金u 闖一月耐車皮

至 l03if 12月台31 日止車)
28672302 一遊覽客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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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經費類保管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日 期 λ正， 害員

年 月
摘 要

言十 公口、 計
備 言主

日

103 06 26

100140轉2收4 入台車傳大票導國牌報位草業草有T草H良
30.00C

法務委年官學外 理限勞至

03fF:12
045936 公司

103 06 26
300025 聽曰轉轉帳吾正傳(期票吾間譯至

20.00C
法官委號學經金營 330叫管6作保1I理G2管月傳勞款3票1務編外 10 證10
明細科 10

台大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03 08 12
103180:邁收們日只販傳股票占份 10，00C學機貨案履
泌的p統u官保月證月 。 場年地η租刊日 平 0

速販份有限公司

103 09 17
l飢i紋3情E2年紙E3祖度9業a民收A至42又51萬入份箱0傳生3有財年票影密限i正2

10.00Co 附一開 Jζo卅食作一押回 及約凡A 叫J‘再
生案履保證
金日止)
華公司

103 09 18

3 基書。"罰辛。單特盧單混草傳提票E嘉LZ毛限有公司鹽 1
150.00C10

委保保

84

103 09 30

100214適。大O(收期2客1用2限台只車2月1傳人租學票遊1C員乙用3覽實吵勞年車大地務12客教採客丹運車購學3干I
15.00C

活叫明話動甲H交領金 汝及案thps訪人
座保 履約

286723 有l 日限)公
司

103 10 31
10議O官鑫2學3資6離院訊收股10入份3翱傳年有票度辨限公公務悟司用影空正

70 ，00C法口約機保及 證

金印大 口川]

103 11 04
1∞237碳說院般粉金10入匣3傳年履財票度的物公金融務民購主用案最的押印3標年機發1及2樽月 20 ，00C
履法印表約官機保學

31日資)
大鑫訊股份有限公司

103 12 09

lC官諸3O266學922騙妒0收5 強入俾年有i度貿票E公易聖該股體用才育影有層印限官機公戶及司
90 ，000

法翎金的

103 12 16
lOO4勞2年6務度5採收法購入官案傳學履票院約辦保公證大金樓( 500 ，00010 清潔限維
護期至 1
041231 業)
傑筠企社

103 12 16
l∞4押楷12年5嘿6商l卡度5金)fj妝法轉?入有履傳學約票院保販證賣令部(

20 ，00C10 地租貨
案場 期限至 105
12
悅

103 12 19
100270履止院收約l)入O保4傳年證票餐金廳(、 500.00C
法採購官學案廚期房限勞至務 10委4年外12
月 31 日)
16754898 沙山食品有限公司

103 12 30
100276院採Z月TI闊K膳3101入4案地H傳年履管1上票游約理)泳保顧視台證問起j袋有營(限期管公理限司勞半

150.00C
法官委年路學:D年夕 H*l!\\j~J1i!*!J{*~jl'~(WJßN"J'1
04fF:12
海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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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經費類、保管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刮目 單位:新臺幣元

日期金額

年月日摘要小計今計 .備言主

1031 12130 法10料官02學7用7院收研入習傳人票員裝個置財務講們義及購參案考嚷 100 ，00C

資約及差提額保袋證10金，OO(Ol03l2l7m至 104043
0)
27368129 吊優企業有限公司

1031 12 1 30 法100官27學8院收販入賣傳部票場地租貨案履約保 20 ，000

悅證金楷商(期行限至 1051215 止)

1031 121 301 100279 至揖收二岳3入和月支T傳研''''票習用人戶、學1 1員口干實了7地業百教-+-學安伊 I'\n

及車購10參及案4年訪4履51人約伯譯保證詩旭遣金大(1等040主I矗01商1務C似的主革31 15Ou

18508900 大千交通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 句31 1司ι21
30 I l~通務0位2引採8接3駁騙至收蚓案1入2履2M傳1研人F票M陸習M人員開訓、結訓 30 ，00(

交乙類大客車租用
勞購履約保證金 (1040101-1
041231 運
乙泰通有限公司

0差3額保證金 61 ，310

103110 1291 ~金法lF凹官z2學a30位他收心1入O~而傳年別票度枷公昕務峰用造影司印領機保及證 28.51 (

大訊鑫恃田間資也搬 血的份 間有口約31限体公)惘司4爪左

1031 121 30 法資10料O官27學用7院收研入習傳人票員裝個財置務講採義及購參案考履 32 ，80(

約及差提額保袋證10金，OO(OlO3l2l7 至 lO4043
0)
27368129 吊優企業有限公司

0保4固保證金 1，812 ，000

103101 1 10 法100官00朋8朋收Y入餌傳晶票晶申請工程保固保 555 ，00(
證金三 (F保j夕E回L金L7'J期l 閏限月前至市104年 12月 23 日

29705246 陽明山瓦斯股份有限公
司

103107111 保法10證O官l金學m院(保收監入白視傳金系票期統限設至備l採06購年案6月保的固 500 ，00C

日)
04735004 固緯電子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31 081 05 I 100n?保院至5收9辦證1入0采公金4傳年群(毛保設票舍Jj計岡植24金工我日期程灰)限有伸限l縮03'"公門H司工 1'\1"
法官學 20 ，00C
程保固
月24日
251192

1031 08 I 12 法100官1單金6望著年晶點(保7丹科固技9晶金日股期)份限制有1設備採購保固 30 ，00C保證 03年7月10日
至 10
台灣限公司

1031 08 I 26 法-lzObO官hl8學4院收辦入公傳廳票舍植栽土程保固保 24 ，00C

4自年主8(月保5固日金)期限 103年 8月 6 日至 10

16605434 尚鶴營造有限公司

8 犯法念保至岫官晶學36財向輸品聞廈購 早落寡賽最成典的 刷一間 開全目文轉鎮存紀為 間

5、凡哼4固口。保社ω 同幻登金月1二\司L，kJ巢期咒限K國1為際 行mUZS們‘年師一司3hU/月限公封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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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經費類保管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日期金額
年月日摘要小計合計備吋 言主

1031 09 1 02 法30官00學39院單特被帳品位傳顯監票聽示器財物保採(期管購間款案l履 12 ，00(
約保證證金的
年7月8 日)-明
細科目
54642375 群夏有限公司

10 體叩 OIWZ收L入青傳幫票幫體器 3叫

禾月磊1日藝)術有限公司

103
1

09
1
10

1 J法l用O彗O官星2學學jOhO院d收用體入再育有傳þ.用票材柯品π目設1備採購案保固 50 ，00(

嘉至阿祖豪川酷到碎=去勻ι戶ν，間用月勻到Ln，E-73口-1、問企日m業)U社 o 年司I 月 而臼Lð。λ 口凶

103109 站鱗 3法∞官案0學4履1的院轉保1帳03證傳年金度票轉中作文保團l司體保才護物金踩( 3OOOC

期o保42間管4910款837年6明細6三月科民25書目月轉局-正股104份年有6限月2公4司日

031
10

I
07

1 i~~司J、加年度3 轉研 帳習 傳人票員用簡易 法q“200 10 ，00。年固本保4財月證務l金7採日(購案履約保證金轉作保期間 103年4月16月 104
)-保管款明細科目轉正

04249876 二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031 12 I 30 法100官2學81院證俑趴懿塹但峙中叩劉叫師叫蜘 開發建置案 200 ，00(
保固保 1061215 司
843551 份有限公

1031 12131 1 3蓋IG0章30年0暗5度5 研骨語眼習證僻A翱票員裝置暫講義居及革參開考 2000(

日)
24368723 有盈實業有限公司

1，915 ，000
以前年度部分

10L 1 1 20.000
一百年度

Q~__ __ . 1 1 20.000
保固保證金

1001 11 I 18 1 IOQ111 收入傳票本 現案更本於換案臨 10於車保14:5廠後回月 30日收到本所 100年度暨成立卡周年紀 20 ，00C 辦議商將新
念供研習學員裝置講義資料用子母品兀'始退
背包 5000個財務採購案保固保證金還之保證金
(期限至101年 11月 15日)
12926651 新其關際開發有限公司

10L=._~~ I I 1，895 ，000
一百零三年度

~，.~，~~~.^ I I 1，880 ，000
履約保證金

1021 04 I 22 1 10Q060 收入傳票已通知 廠約向本保三萬將相辦關之文
收到本所新建辦公廳舍瓦斯管線申 1，850 ，00( 件備齊學院理
請案履約保證金(期限至 102年 8月3 退還履證金程
l日)序。
陽明山五斯股份有限公司

1021121131 IOQ196 收入傳票本案履約保證金已於
收E主 o呵d呵年 至6月研 研自學員3(通用勻乙 30 ，00q 1 11'0斗A年 月份退還
0人座及的人座客車租用勞務採購
案履約保證金(期限至 103年 6月 30
日)
18733976 欣欣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0.5_.___ . 1 1 15.000
保固保證金

102101 1171 ~QQ90} 轉帳傳票本案履約保證金已於
橋帶式無線 翻譯導覽 設備"口~7j務採 華冉 0 ，00 門U斗4年 月閏份退還
案履約保證金轉保固保證金(期限

至普霖10科3年技l有2月限26公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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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經費類、保管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日 期 金 額
摘 要

公"、
備 言主

年 月 日 計 言十

102 09 10 300028員轉用帳側傳背票帶
5，00( 本4案年履1約保份證退金已於研習學 2100個財務採購 10 月還。

案履約3年保8證金轉保) 固保證金(期限
至 10 月2日
24481458 樺齡企業有限公司

總 至一日 t 9，19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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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經費類代收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日 期 J且、. 額

年 月
摘 要 備 ;;主

日 計 A口、 言十

103 148.325本年度部分

01 133 ，525代扣款項

0101
代扣公保費 6.490

103 10 31 100234 年收入傳月票
6，490預保繳費103Ó'fll 至 104年 11月份公

OlO2
代扣勞保費 7，764

103 11 04 l00238 費3收年(入傳月份勞票
收勞、健保到保費ω 代 鬥HHA划計M 貝封且口曜 琳金 費

3，88:;
公)(~)、

103 12 01 l002 保費51043費收年(入傳月份票
收到 12 代)、扣退員撫工基公金保、費 3，88:;
勞、億保 公)(勞

0104
代扣健保費-職員 103.704

103 11 04 100238 費3收年(入傳丹份票 50.91S收到 103Ó'f11 代)、扣退員撫工基公金保、費
勞、健保保費 公)(勞

103 12 01 收100254 費3收年(入12傳月份勞票 49 ，57:
勞、到健保保費lO 公)(代)、扣退員撫工基公金保、費

103 12 02 100257 收入傳票
3，21C年收1031125-l031231 公)及保退費撫、基103

12月份健保費(公金
(張馨艾

0105
代扣健保費-技工工友 7，204

103 11 04 100238 費3收年(入傳份勞票
收到 103Ó'f 11月代)、扣退員撫工基公金保、費 3，60
勞、健保保費 公)(

103 12 01 100254 費3收年(入傳票份勞
收到 lO3Ó'f12 月代扣員工軍基公金保、 費 3，60:;
勞、健保保費 公)(~)、退撫

01 I 1
代扣其他款項 4，470

103 11 04 100239 收年入傳月份票
2，23:收到 100Ó'fll 健保費(律轉)

103 12 01 100255 收年入傳月票份
2.235收到 103Ó'f12 健保費(律轉)

0112
代扣個人補充保險費 3，893

103 05 30 100121 學收外入文傳講票座
收到法鐘點費代扣補 282
充保費

103 11 20
型質扣1α車補24審如充5判保3收期費實入人務傳文口票藝譯術費請代隨知鐘補點充費保代 60C

103 12 01 lOO2530充收月保入份費傳法學票
代103扣年補l 外文講座鐘點費 512

103 12 19 100271 文收班入代傳扣票補
2，048法學外充保費(陳豆豆彤

103 12 26
100代32年7扣第3補收10充入期保傳民費票事(10 業務友研究會譯稿 451
費星康)

03 14 ，800其他代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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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經費類代收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日 期 ~ 額

年 月
摘 要 備 -t主

日 計 1ì、 計
0304
替代役經費 14.800

103 12 30 00而Lλυ。而缸/RU/白句dL、收到年入傳梯月票次 14，80C司法院 44 司食法行費政役專業
訓練 103if:J2 主副

總 言十 14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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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法官學院

經費類應付歲出保留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日 期 λ3E"
摘 要

事員

年月 日
備

計 A口、 計
言主

以目U年度部分 55，905 ，933
102
一百零二年度 55，905 ，933
3505258500-9*
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55，905 ，933

總 計 55，905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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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法官學院

經費類應付歲出保留款一本年度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日 期 λ:m:- 事員
備摘 要 -切2一、主

年 月 日 計 A口、 計
103 1，717，998本年度部分

3505251000-8 1，717，998研習業務

0200
1，717，998業務費

總 1，717，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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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經費類應付保管有價證券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日 期 〈且‘
摘 要

額

年月 日
備 言主

計 A、 計
103

口

本年度部分
360.000

04
保固保證金

360.000

103108 29 300037 轉帳傳票

法保8日4官證828日學金5)6院(期資限訊1系03:q統過7月俯9採H曙主案IC保6年同7
360.00C

84285629 惠隆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以前年度部分
400 ，000

101
一百零一年度

400.000
02
履約保證金

400 ，000

101 07 25
3收計5 蓋數臼10在造234f于服1轉2鞋發12帳里案5傳學)藍腫票藍的毒保品證畸金(l重OI;/當6/2

400.00C 本變案更因裝修致工程辦t 理
設計尚未兀成

履古今約珀，故、A 未至能退一還該
志~>j;、並洽日用廠商延長

97964803 黃吉建築師事務所苦 存單質權設疋效期。

聖吉

總 言十 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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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官

經費類經費

中華民國 103
ιA 前 年 度

主頁
待 納 庫 告戶 分 押

目
主 他 審 修 言十 主 他

、經吹!民餘一待加內F1'i部分

1.1:'1 二)支結科教 。 。 。
2.}JII :以11的皮應付一歲出款減免(" 。 。 。銷 )1蚊內已 léTj[副庫訂 l款部分
3 且11。以前{I' 反應付歲出保留款減免 O O 。(且Ijj~) 數|付已向國防領款部分
4 加:審計 {f15修正以前 ;1三l主決1月 。 O O

1惡現』反反似留已接款 iiI\分
5加:剔除經費以 FJÍj呀!支-仔[\分 。 。 O

6.}JIl :押金{jl\分收 [é([結料蚊 O 。 。
7.}J日﹒材料部分組m結串串蚊 O O 。
8.}JII ﹒待納!取移入股 。 O 。
9 滅。待納!可豆移出1蚊 -0 -0 -0

10 減:本年 l立內Wíoji'jI 數 -0 -0 -0

11 滅: 1寺納liii~l 銷蚊 -0 -0 -0

12 等 j泠作!立終了尚未解悶百般 。 。 。
三，、經~'(J的餘 -:lljI 傘的分

1j1[') 文章;!jilψ蚊 。
2.}J[1 : !佇判以前年JJt:lI[1金部分 。
3 滅: ，:l銷以 f)íj{fl 主押合1以 -0

4.}JII 似闖關款支付押金敏 。
5減:押金收 [1'1申圳、了納!車蚊 -0

6.JJIJ : :11[1金移人數 。
7 減押金移 U~1數 -0

8.<;g:於 f羊皮終 [1 尚未解陳敏 。
己、車~f~針!隕餘材料的分

1.J:1rg 說古'j!Üi!蚊

2 加:!會夕IJ以前年!玄材料部分

3 滅:此銷以前年!主材料敏

4 加1:似WWI[款支付材料蚊

5減﹒材料 ~úJli'俾符納 rt!;~控

6}JII :材料移人數

7 滅材料移 rH數

8<在於 11:)正終 [f!U) 己WíoII:rU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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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勝餘明細表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部 分

金 告F 分 中才 刊甘H 告F 分
審 修 言十 其 他 審 修 計

。 。
。 O

-0 -0

。 。
-0 -0

。 。
-0 -0

。 。

。 O 。
。 O O

-0 -0 -0

。 。 。
-0 -0 -0

。 。 。
-0 -0 -0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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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去官

豆豆費類豆豆費

中華民國 103
本 年 度

待 納 庫 部 分 押項 目

其 他 審 修 言十 且 4也
、本機關終貸預算部分

二、統 fri科日部分

1 公教員 1:資迫退職給付

2 公教人必婚夾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

3 公務人只退休撫血 IJ給付

4 平j9J退休公教人員生前困難!!最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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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勝餘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年 12 月 31 日

部 分
金 告F 分 材 料 部 分
審 修 計 其他 審 修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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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去官

歲出用途別
中華民國

科 目 豆豆 常 文 出

款 項 目 ~ 名稱及編號 人事費 業務費 其補助費 小計

04 0005000000-9 43，763 ，789 86，016 ，279 50，000 129，830 ，068司法院主管

08 0005250000-6 43，763 ，789 86，016 ，279 50，000 129，830 ，068法官學院

01 3505250100-7 43，763 ，789 30，820 ，957 50，000 74，634 ，746一般行政

02 3505251000-8 O 55，195，322 O 55，195，322研習業務

03 3505258500-9 O O 。 O司法機關擴遷建計量

d么 計 43 ，763 ，789 86，016 ，279 50，000 129，830 ，068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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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決算分析表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資 本 支 出
1;、 計 備 言主

設備及投資 小計

50，134，621 50.134.621 179，964 ，689

50，134，621 50，134，621 179，964 ，689

O O 74，634 ，746

57，420 57，420 55，252 ，742

50，077 ，201 50，077 ，201 50，077 ，201 本年度未支用工程管理費。

50，134，621 50，134，621 179，964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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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至一資門併 i 言十

j去官

歲出用途別
'τ 乎Cy 、地位司

立二 作 計 書 科 目 名 稱

用途別科目名稱及編號
身史千于正主 研習業務 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0100
人事費

43，763，789 O O

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3，602，836 。 O

01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2，103，628 O O

0111
獎金

5，966，150 O O

0121
其他給與

5，347，307 O O

0131
加班值班費

1，694，629 O O

0143
退休離職儲金

2，186，522 。 O

0151
保險

2，862，717 O 。
0200
業務費

30，820，957 55，195，322 O

0201
教育訓練費

1，000 20，813，070 O

0202
水電費

9，081，662 O O

0203
通訊費

408.404 29.129 O

0215
資訊服務費

332，767 2，650，979 O

0219
其他業務租金

7，514，200 4，977，780 O

0221
稅捐及規費

54，206 O O

0231
保險費

74，135 O O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116，250 15，188，060 O

0262
國內組織會費

20，000 。 。
0271
物口口 口

6，495 ，434 5，027，496 O

0279
一般事務費

2，987，199 3，557，945 O

0283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131，372 O O

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3，400 ，184 。 O

0291
國內旅費

36，914 2，179，657 O

0293
國外旅費

O 700，219 。
0294
遷費

10，230 70，3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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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決算綜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1二 作 計 書 科 目 名 稱
合計

43 ，763 ，789

23，602 ，836

2，103，628

5，966 ，150

5，347，307

1，694 ，629

2，186，522

2，862 ，717

86，016 ，279

20，814 ，070

9，081 ，662

437.533

2，983 ，746

12，491 ，980

54，206

74.135

15，304 ，310

20，000

11，522 ，930

6，545 ，144

131，372

3，400 ，184

2，216 ，571

700 ，219

8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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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併計

j去官

歲出用途別
中華

立二 作 計 書 科 目 名 稱

用途別科目名稱及編號 般千于政 研習業務 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0295
每程車資 。 590 O

0299
特別費

157，000 O 。
0300
設備及投資 。 57，420 50，077，201

0302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O O 50，077，201

0319
雜項設備費 O 57，420 O

0400
獎補助費

50，000 O O

0475
獎勵及慰問

50.000 。 O

五c三3' 計 74，634，746 55，252，742 50，07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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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決算綜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L 作 計 書 手中 目 名 稱
合計

590

157.000

50.134.621

50.077.201

57，420

50，000

50，000

179，964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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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

歲出按職能及經
中華民國

經濟性分類 豆豆 常

長1豆 常 移 轉

受雇人員報 商品及勞務 債務利息 土地租金支
對企業酬 購買支出 出 對家庭及民間

職能別分類 非營利機構

總、 百十 67 ，792 66 ，910 。 O O 50

01一般公共事務 O O O O O O

02防衛 O O O O o O

的公共秩序與安全 62 ，870 66，910 。 O O 50

04教育 O O 。 O O 。
的保健 。 。 O O O 。
的社會安全與福利 4，224 。 O O O O

07住宅及社區服務 O 。 O O O O

08娛樂、文化與宗教 O O O O O 。
09燃料與能源 。 O O O O O

10農、林、漁、牧業 O 。 O 。 O O

1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O 。 O O O 。
12運輸及通信 O O O O o O

13其他經濟服務 O O 。 O O 。
14環境保護 O O 。 。 O 。
IS其他支出 698 O 。 。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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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濟性綜合分類表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其豆 常

移 轉 才史 資 及 增 三貝且 資本移轉

對政府 對國外
經常支出合計

對營業基金 對非營業特 對民間企業 對企業
種基金

O 。 134，752 O O O O

O O 。 O O O 。
O O O O O O O

。 O 129 ，830 O 。 O O

O O 。 O 。 O O

O O O O O O 。。 。 4，224 。 O 。 O

O O O 。 O O O

O 。 O O O 。 O

。 O O O O O O

O O 。 O O 。 O

。 。 O O O 。 O

。 O O 。 O O O

O O O 。 O O O

O O O O 。 。 O

。 O 698 O O 。 O

59



法官

歲出按職能及經
中華民國

經濟性分類
二貝咒 本

三貝且 本 移 轉 固定資本形 fi<i

對家庭及民間 對政府 對國外 土地購入 無形資產
住宅 非住宅房屋

非昔利機構 購入
職能別分類

總、 計 O 。 O O O O 50 ，077

01一般公共事務 O O O O O O O

02防衛 O O O O O O 。
的公共秩序與安全 O 。 O O O O 50.077

04教育 。 。 O O O O 。
的保健 O O O 。 。 O O

06社會安全與福利 O O 。 O O O O

07住宅及社區服務 。 O O O O 。 O

08娛樂、文化與宗教 。 。 O O O O O

09燃料與能源 O O 。 。 O O O

10農、林、漁、牧業 O O 。 。 O O O

II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O 。 O O O O O

12運輸及通信 。 。 O O O 。 O

13其他經濟服務 。 O O O O O 。
14環境保護 O O O 。 。 。 O

15其他支出 O O O 。 O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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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濟性綜合分類表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文 出

囝 丈'忌， 二貝先 本 形 成

資本支出合計
總 計

管建工程 運輸工具 資訊軟盤 機器及 土士也改良
其他設備

o O O 57 。 50，134 184，886

O O O O 。 O o
O O 。 O O O O

o 。 O 57 O 50.134 179，964

O O O 。 。 。 。
。 O O 。 。 。 。
O 。 O O O O 4，224

O O O O 。 O O

O 。 O o 。 O O

。 O 。 O 。 O O

O O 。 O O 。 O

o O O O 。 O O

O O 。 。 。 O 。
O O o 。 。 O O

O O O 。 。 O O

。 O O O 。 O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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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公用財產目錄總表
中華民國 103 年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分 類 項 目 單 f立一 數 量 價 值 備 言主

筆 本高學等行院3公經政t頁管法)土地與管台北4 955 ，542 ，420 院 1.769523i}t][)，共共同列(帳
土 t也 金額 955 ，542，420元

公 頃 。000000
土 土也 改 良 物 個 。 O

棟 1，001 ，705 ，002 辦數公增辦房加屋係較增舍列上年本建度學決程院算新結

辦公房屋
建公廳土工
算數。

平方公尺 23.20699

房屋建築及設備 棟 。
宿 ，人百

平方公尺 0.00

其 4也 個 。
機 械 及 --tp3f1L 備 1斗T 276 24，892 ，129

船 艘 O 2，681 ，192

飛 機 絮 O

交通及運輸設備

汽(機)車 輛 4

且 他 1t- 12

圖 書 冊(套) 2 21，126 ，860
雜 項 t又只- 備

其 1-t!:. 件 894

有 價 去且找 券 月丈 。 O

才華 利 O O

角色 f直 2，005 ，947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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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公用珍貴動產、不動產目錄總表
中華民國 103年12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分 類 項 目 單 f立 車走 量 價 f直 備 言主

筆 O
O 本動學產院。無珍貴動產、不

土 t也

公 頃 0.000000

土 士也 改 良 物 個 O O

棟 O 。
辦公房屋

平方公尺 0.00

房屋建築及設備 棟 O

宿 ，人百‘

平方公尺 0.00

且 他， 個 O

機 械 及 弓a子又n. f看 件 。 O

船 身安 O 。
飛 機 架 。

交通及運輸設備

汽u幾)車 輛 O

其 4也 λf斗T O

圖 書 冊(套) O O

雜 Z頁 設 備

博 物 件 O

其 4也 件 O

有 價 去江丹 券 股; O 。
才華 利 O O

總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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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責門併計

法官

本年度經費預算國庫已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 一笛川 數 國 庫 已
原預算數

申請保留數

河主一 l步h、主頁 目 名稱及編號 A亡，、 計 實 主見 數 應 付 數
預算增減數

係 留 數
甲、*機關經費預算部分 211 ，620 ，000 211.620.000 178，246 ，691 。。 O

04 0005000000-9 211 ，620 ，000 211 ，620 ，000 178，246 ，691 O司法院主管
O O

08 0005250000-6 211 ，620 ，000 211 ，620 ，000 178，246 ，691 O法官學院 。 。
01 3505250100-7 91，871 ，000 91，871 ，000 74，634 ，746 O一般行政

O 。
02 3505251000-8 59，465 ，000 59，465 ，000 53，534 ，744 O研習業務 。 o
03 3505258500-9 59.984.000 59，984 ，000 50，077 ，201 。司法機關擴遷建言十畫

O O

04 3505259800-8 300.000 300，000 O O第一預備金
O O

乙、統籌科目部分 4，921 ，934 4，921 ，934 4，921 ，934 O
O O

02 8903304500-4 697.990 697.990 697 ，990 O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 。 O育補助

05 7506205300-0 4，223 ，944 4，223 ，944 4，223 ，944 O公務人員退休撫師給付
O O

.

l口么 言十 216 ，541 ，934 216 ，541，934 183，168，625 O

。 。
64



學院

撥及未撥款項明細表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才發 款 部
分 國庫尚未撥款部分

其豆 費 月奏 餘 申請保留數
經費勝餘 備
未支用預

言主
押金部分 ~、 言十 應 付 主主

待繳還國庫數 算餘頡
材料部分 係 留 數

O O 178，246 ，691 O 31，655 ，311
O 1，717 ，998

O O 178.246.691 O 31，655 ，311
O 1，717 ，998

。 O 178，246 ，691 O 31，655 ，311
O 1，717 ，998

O O 74，634 ，746 。 17，236 ，254
O 。
O O 53，534 ，744 O 4，212 ，258
O 1，717 ，998

O 。 50，077 ，201 O 9，906 ，799
O O

O O O O 300 ，000
O O

O O 4，921 ，934 。 O
O 。
O 。 697 ，990 O O
O O

O O 4，223 ，944 O O

。 O

。 。 183，168，625 O 31，655 ，311

。 1，717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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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併計

j去官

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數國庫
中華民國

科 目 以前年度轉入數 本年度國庫

截至上年度止國庫 本年度國庫收 指責幸夫妻之
年 已括全款留抵保留主主 回以前年度庫
度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截至上年度止應領經
J三四 t 括全款 本年度文別

費或保留庫款餘額 出實現數

101 04 0005000000-9 O 48，907 ，457 O 18，938 ，155司法院主管
48，907 ，457 18，938 ，155

08 0005250000-6 。 48，907 ，457 O 18，938 ，155司法人員研習所
48，907 ，457 18，938 ，155

03 3505258500-9 O 48，907 ，457 。 18，938 ，155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48，907 ，457 18，938 ，155

言十 O 48 ，907 ，457 O 18，938 ，155
48，907 ，457 18，938 ，155

102 04 0005000000-9 。 256 ，966 ，358 O 128，468 ，933司法院主管
256 ，966 ，358 128，468 ，933

08 0005250000-6 O 256 ，966 ，358 O 128，468 ，933司法人員研習所
256 ，966 ，358 128，468 ，933

01 3505250100-7 O 320.000 O 320 ，000一般行政
320 ，000 320 ，000

03 3505258500-9 。 256 ，646 ，358 O 128，148，933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256 ，646 ，358 128 ，148，933

言十 O 256 ，966 ，358 O 128，468 ，933
256 ，966 ，358 128，468 ，933

AEE3A 5十 O 305 ，873 ，815 O 147，407 ，088
305 ，873 ，815 147，407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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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已撥及未撥款項明細表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本 年 度 未 、是士口 :青 主主 本年度減免(言主銷)教

國庫已撥款部分 國庫未撥款部分 計 國庫在以前年度 國庫未撥
已撥款部分 赤士入兵，立口H尸刀J\ 備 言主

應付數 應付數 應付數
國庫在本年度

保留數 係留數 保留數 已撥款部分 計

O 。 O O 29，969，302
O 。 。 O 29，969，302

。 O O O 29，969，302
O O O 。 29，969，302

O O O O 29，969，302
O O O O 29，969，302

O O O O 29，969，302
O O O O 29，969，302

。 O O 。 72，591，492
O 55，905 ，933 55，905，933 。 72，591，492

。 O 。 O 72，591，492
O 55，905，933 55，905，933 O 72，591，492

O O O O o
O 。 O O O

。 。 O O 72，591，492
O 55，905，933 55，905，933 。 72，591，492

O O O O 72，591，492
O 55，905，933 55，905，933 O 72，591，492

O O O 。 102，560，794
O 55，905，933 55，905，933 O 102，56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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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分列

法官學院

歲入餘紡數(或減免、言主銷，數)分析表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科目名稱及編號
餘拙數(或減免、言主銷數) 餘紡毅(或減免、言主銷數)

〈且b 額 % 原因說明及因應改善措施

103 0405250301-4 233，027 原因 說房施明小 玄廠償當商遠小0郝內叮4 或逾期罰款付川~X心入及研習學
一般賠償收入

2.改員善遺失措卡:依賠收年度入實。際發生數繳庫處理，並請
業管單位注意改善。

0705250101-1 260，635
1 間明糊糊辦雌暫繳且庫話聽理 R並E諂利息收入
'監造實措單位及代商年辦單位國工局業利處

2.改'致善施際撥:付依廠當款度項實延際發後生，數致

業管單位注意改善。
0705250106-5 248，100 原因說會明主 要等係地出租收年游 冰、池 販賣機 咖 間U
租金收入 及國措際議廳場入。

2.改善施-列入爾後度編列預算參考。。705250600-1 -13，200 -88.00 l 原因說措施明:因變賣將報加廢之物資預較估預估數收減少。廢舊物資售價 2.改善爾後強準確相關入。

1105250901- 1 1，540 1.原因說明:係收回 102年民間公證人職前研習期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2 改問費善措用繳施庫:依。當年度實際收回數繳庫處理，並請
業管單位注意改善 o

1105250909-3 -8，000 -100.00 1.原因說明:本學院尚無借用宿舍員工，致較預估
其他雜項收入 數減少措。

2.改善施列入爾後年度編列預算參考。
言十 722.102 3139.57

后亡么3 計 722.102 31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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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分列

j去官

歲出保留數(或未
中華民國

年度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歲 出 保 留 數

應 付 主主 係 留 委主 A口、 言十 %
102 3505258500-9* O 55 ，905 ，933 55 ，905 ，93~ 21.78

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資本門小計 O 55，905 ，933 55，905 ，932 21.78

經資門小言十 O 55，905 ，933 55 ，905 ，93 21.76

103 3505251000-8 O 1，717 ，998 1，717 ，99E 2.89
研習業務

經常門小計 O 1，717 ，998 1，717 ，99f 1.10

經資門小計 。 1，717 ，998 1，717 ，99f 0.79

'

經常門合計 O 1，717 ，998 1.717.99f 1.10
資本門合計 。 55，905 ，933 55，905 ，93 21.78
經資門合計 O 57，623 ，931 57，623 ，931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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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結清數)分析表
103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保 留 原 因 分 才i川并1
豆豆資門 委員 型 λ主島 語、 保留原因說明及相關改善措施 f看 言主

資本門 (A)( 4) 55，905，933 l 保留原因:

(1) 國工局代辦部分本案主體建築物之土建、水電

及空調工程雖於 102年陸續完工，惟因各標工程工

務行政作業末全數完成，影響估驗計價，因而影

響預算執行率。國工局已完成士建工程結算作業

'刻正進行水電及空調工程結算作業 o

(2) 本學院後續自辦部分:本學院辦理後續裝修工程

'己竣工驗收，並依契約規定辦理估驗計價付款

，'[在目前刻正進行申請消防設備檢查及室內裝修

合格證明，故尚未支付尾款及結案。另增設冷卻

系統設備暨防震設備採購及投影機設備採購亦正

進行中，全部採購案預定於 104年度執行完成。

(3) 有關「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及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辦公廳舍新建工程」設計監造廠商羅興華建築

師事務所申請履約爭議調解案，已由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提出履約爭議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另

羅興華建築師事務所再提出將爭議案提交仲裁，

國工局亦函覆表示不同意，故規劃設計監造費用

須於整體履約爭議結案後始得依最後確認金額給

付。

2 改善措施

(1) 國工局已完成士建工程結算作業，刻正進行水電

及空調工程結算作業，預定於 104年度結算完成，

執行完畢。

(2) 本學院依實際進度撥付款項予國工局，另後續自

辦部分，亦依契約規定辦理付款，預定於 104年度

執行完畢。

(3) 有關設計監造廠商羅興華建築師事務所申請履約

爭議調解案，國工局已委託律師處理相關法律層

面問題，規劃設計數造費用將於整體履約爭議結

案後依最後確認金額給付。

55，905，933

55，905，933

經常門 (C)( 4) 1，717，998 保留原因及改善措施:係選送 3位法官出國進修 l年之經

贅，相關經費俟渠等進修返國後即積極辦理核銷，愛申

請保留轉入 104年度繼續執行。

1，717，998

1，717，998

1，717，998

55.905.933

57，62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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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官

歲出勝餘數(或減免
中華民國

且安餘數(或減免、言主銷數) 豆豆 常

年度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正， 額 % 類 型 λ且， 事員

101 3505258500-9 29，969 ，302 61.28 O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至一口 斗| 29 ，969 ，302 61.28 O

102 3505258500-9 72 ，591 ，492 28.28 O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計 72 ，591 ，492 28.28 O

103 3505250100-7 17，236 ，254 18.76 (1) 9，129，043一般行政

(2) 8，107，211

3505251000-8 4，212 ，258 7.08 (10) 4，204 ，678研習業務

3505258500-9 9，906 ，799 16.52 O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3505259800-8 300.000 100.00 ( 3) 300 ，000第一預備金

計 31，655 ，311 14.96 21 ，740 ，932

4E2立h 134 ，216 ，105 25.95 21.74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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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註銷數)分析表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門 資 本 r向可J

月奏餘}fj.、因說明及中目 月委餘原因說明及相
備 言主

關改善措施 類 型 f且恥 事員 關改善措施

(7) 29，969，302 主拼後 工種發叫阿算勵多一餘款
'爾價中，於將訊編蒐列預更免數營過建
程物算資偏 ，避集 列預
數高。

29，969，302

(7) 72，591，492
主要爾E 係後ZEE仁程緬B漣設列包節算嘉餘數營 款
程物算 預更免列過建預

72，591，492

O

O

(8) 7，580

(8) 9，906，799

第一預備金未動支。 O

9，914，379

112，47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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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

人事費
中華民國

預 算 主主

人事 費 另1)
原預算數 預算增減數 A口、 計 (1)

法算數 (2)

一、民意代表待遇 。 。 O O

二、政務人員待遇 。 O O 。
三、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9，521，000 O 29，521，000 23，602，836

四、約聘僱人員待遇 O O O O

五、技工及工友待遇 1.974.000 。 1，974，000 2，103，628

六、獎金 6，572，000 O 6，572，000 5，966，150

七、其他給與 5，793，000 O 5，793，000 5，347，307

八、加班值班費
1，694，6291，773，000 。 1，773，000

九、退休退職給付 O O 。 O

十、退休離職儲金 2，720，000 。 2，720，000 2，186，522

十一、保險 3，518，000 O 3，518，000 2，862，717

寸二、調待準備
O O O O

合 言十 51，871，000 O 51，871，000 43，763，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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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分析表
103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人

比 較 生曾 減 主主 員 立二 人數

金額 (3) 三 (2)-(1) 百分比 (3)/(1 ) 預計數 實有數
言兌 明

O O O

O O O

-5，918 ，164 -20.05 42 31 新增貝口額以制 於年度內臉陸續餘 辦理遴補作業 斗ðJ(進用 土苛

程延至翠月，致產生。

。 O O

129 ，628 6.57 6 5

-605 ，850 -922 O 。本學院以企事費列支之各項獎金名稱及決算數如下
1.考績獎獎人2，金6員13，497元。
2. 終工 306.494 元。
3. 年月退休作金年3. 終 6慰，問金 3勵5.359 元。
4. 特殊功勳獎賞-服務獎章獎金 10，800元。

-445 ，693 -7.69 O 。

-78 ，371 -4.42 O
。本 F單位é9C羊皮短時對班費貫支於經數。額行5(超1之政8于支八駐元l成8974止金年9用3額249月自為7E6若326說.764元本係年配度合決E算數 514需，293元，明
如下面員額調增號核要， *~1TjE)(1I7'G94if:4F36竅日貫院支授
人給字第 0940010072 函定內
應。)

O 。 。

-533.478 -19.61 。 O

-655 ，283 -18.63 O O

O O 。

103年度支付勞力外包公司「數、勞餐2務8廳人承膳。攬食」製決作算、數電7機608事3
76性元，係為務辦理作清潔、保全等
務行政服工，進用人

-8，107 ，211 -15.63 4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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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

補、捐(獎)助其他政府機
中華民國

補、捐(獎)助金額
受補、捐(獎)助單 補、搞(獎)助 列支科目名稱

預算數
決算數

位名稱 計畫名稱
已才發主主 未撥數 合計

九-獎助 54，000 50，000 O 50，000

6.獎勵及慰問 54，000 50，000 。 50，000

退休退職人員 退休退職人員三 一般行政 54，000 50，000 O 50，000節慰問金

言十 54，000 50，000 O 50.000

4E23h 計 54.000 50.000 。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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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關或團體私人經費報告表
103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補、捐(獎)助金額 言行十情畫形執 是否納入 計書完成結餘款 是否派員

受補助單 計畫未完成原因 就地抽查 備 言主
預決算 己未 位預算 金額 收回繳

比較增減數 戚完h 跑完h 手本 庫日期 是 否

4，000 O

4，000 。
4，000 V 。

欄司以明的司自給慰叫抑其質退悶中悶限2休金1執人至文還兩i~1O聊姓叫唱詞叭昨酸自

4，000 O

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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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經費來源 山山國 t也."f.i3 出國人員 報告提出日其 報告建議採納情形

計畫
已 未 L卉

年 用途別 預算 j失算金額 出國 名手為 起迄 月且辛辛 建
採 採 2義

備

度
工作

科目 (保留) (含保留 類別 及 日期 國
城市

單位
姓名 年 月 日

議
11" 11" 中

言主

別
計畫

(二級) 金額 委主)
內容 家 (告~r9) Z頁

項 項 Z頁
簡述 及職稱 數

量去 主主 數

103 研習 教育訓 (6) 103年度出國
業務 練費 進修計畫

572，667 572，666 選派至美國 103.8.18- 美國 紐約 臺灣臺北 tjft方 紀凱峰 fflÆl快返國
紐約大學法 104.8.17 法院法官 後3個月內
學院進修 l年 緻女{i、得

報告

572，667 572，666 選派至德國 103.9.7- 德國 海德堡 臺灣士林地方 梁哲瑋 ffti(h~ 返國
海德堡大學 104.9.6 法院法官 後3個月內
進修 l年 繳交，心得

報告

572，666 572，666 選派至日本 103.10.17- 日本 京都 臺灣章;化地方 邱鼎文 應於返國
京都大學進 104.10.16 法院法官 後3個月內
修 l年 緻互之{，、得

車回 f!j'
103 研習 教育訓 (7) 103年度出國

業務 練費 研究計畫

191∞o 間，∞o 選派至日本 103.7.1 日本 東京 臺灣土林地方 黃翰義 103 111 21 O O O O
東京大學專 103.8.31 法院法官
題研究 2個月

l叭，∞o 191，000 選派至加拿 103.9.2 加拿 卑詩省 臺灣臺北地方 胡宏文 104 11 14 己提書面

大University 103.11.1 大 溫哥華 法院法官 報告

of British
Columbia 專題
研究 2個月

l叭，0∞ 191，0∞ 選派至德國 103.10.20- 德國 海德堡 臺灣新竹地方 林宗穎 書面報告

海德堡大學 103.12.20 法院法官 撰擬中
專題研究 2個
月

191，000 191，000 選派至美國 103.7.1- 美國 華盛頓 智慧財產法院 熊誦梅 103 111 25 已提書面
華盛頓特區 103.8.31 特區 法官 報告
之美國聯邦
巡迴上訴法

院、美團圓
際貿易委員
會及美國專
利商標局專

利審判及上
訴委員會.

舊金山之北
M卡川01 甘A且I站卯于土W扒U尸 t白出也
方法院及灣
區之柏克萊
法學院及史
丹佛法學院
等專題研究 2
個月

110，∞o 110，00。 選派至美國 103.6.29- 美國 華盛頓 臺灣桃園地方 溫宗玲 103 10 6 。O O O
華聖頓大學 103.7.26 法院法官

捌 0.0∞
組團專題研

臺灣臺中地方 志于蓓 103 101 13 4 O 3
究 l個月的人) 法院法官

o∞o 110，∞o 臺灣臺中地方 青幫一弘 103 81 13 O O O O
法院法官

110，000 000 臺灣彰化地方 陳彥志 103 101 21 O O
法院法官

110，000 刪 臺灣屏東地方 翁世容 103 101 23 O 。。 O
法院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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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經費來源 出國 I也買品 出國人員 且告提出日其 報告建議採納情形

計畫
已 未 研

年 用途別 預算 決算金額
山山 國 名稱 起迄 且區干年 建

採 採 2義
備

度
工作

科目 (係留) (含係留 類別 及 日期 國
城市 單位

姓名 年 月 日
2義

J于 -1丁d 中
言主

Jl'J
計畫

(二級) 金額 數)
內容 家 (告~") 項

項 項、 項
簡述 及職稱 數

數 委主 數

110，0∞ 110，000 選派至德國 103.8.1 德國 明斯特 臺灣新北地方 魏俊明 103 101 27 O O O O
明斯特大學 103.8.31 法院法官
組團專題研

刪 110，∞o 究 l個月 (2人) 臺灣臺北地方 卓育璇 103 101 15 4 O 4 O
法院法官

0，0∞ 110，∞o 選派至日本 103.10.15 日本 東京 臺灣高等法院 胡忠文 104 11 10 己提書面
早稻田大學 103.11.14 臺中分院法官 報告
組團專題研

究 l個月 (2人)
咖 110，000 臺灣高等法院 蔡永昌 103 121 30 。O O O

法官

捌 捌 選派至日本 103.10.20- 日本 東京 臺灣雲林地方 弋之「拉方?tITL立晶色 104 5 己提書面
早稻田大學 103.11.l9 法院法官 報告

鵬 110，0∞ 年且團專題研 臺灣臺中地方 林佳瑩 書面報告

究 l個月 (3人) 法院法官 撰擬中

o∞o 捌 臺灣嘉義地方 周俞宏 103 11 27 。O O O
法院法官

小吉十 3，802，∞o 3，801，998
103 研習 國外旅 (4) 103年度出國

業務 費 開會計畫

259，0∞ 258，999 103年赴日業 103.9.25- 日本 北海 法官學院院長 且太郎 103 121 31 l 本計畫
務交流計畫 (3 103.10.3 道、東 經本學院

人) 京、大 依據「司

阪 法官學院調辦 林晏如 法院及所
事法官 屬機關因

公派員出

法官學院教務 楊思璇 國案件處

組組長 理要點」

第 3點第 1
項第 2款
規定簽奉

院長於

103年9月
22日+亥
定。 2 已
提書面報

主C匕三1

103 研習 國外旅 (1) 103年度出國
業務 費 考察計畫

480，000 441，220 103年赴法國 103.9.9 法國 巴黎 法官學院院長 呂太郎 103 121 16 已提書面
考察參訪 (3 103.9.16 報告

人)
法官學院調辦 劉坤典
事法官兼主任
秘書

法官學院調辦

事法官兼組長 吳維雅

小計 739 司ωo 7∞，219
合計 4，541，∞o 4，50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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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立法院審議通過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j失 議 、 H即t 可刊 tr ;失 議 及 注 意 事 工頁
'情辦 王里 形工頁 次 內 毛'τ半?‘

一、 通案決議部分:

(一)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入預算編列「釋股收入 J 380 億元， 屬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國

說明如下: 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

1. 各部會釋股收入如次: 會及勞動部應辦事頃。
預算編列單位 釋月史中旱的 釋股收入

財正支部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公司 45億元
兆豐金融控股公司 30億元

經濟部 中國鋼鐵公司 25億元
交通部 中華電信公司 80億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台灣肥料公司 20億元
4丁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台灣積體電路公司 180億元
合計 380億元

2. 上述釋股對象不以三大基金(中華郵政公司、勞工保險基金及勞工
退休基金)為限，並以長期持有為原則。

3. 釋股相關費用併同調整。

(二) 杏「文康活動費」之編列於法無據，且與業務推廣無關，此時正值政 有關本院統刪部分已遵照辦理。

府財政赤字節節攀升，各部門應搏節支出、同舟共濟之際，故將中央

政府各機關之「文康活動費」減列 20%。

(三) 歷年中央政府各機關車輛養護費及辦公器具養護費之編列標準浮 有關本院統刪部分已遵照辦理。

動，且依其性質，應可視各機關實際需求編列，而非統一按人頭方式

編列;且我國中央政府長期推動「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專案計畫 J '

更應搏節支出，非增列預算。是刪減中央政府各機關「車輛及辦公器

具養護費 J 9 億 5，088 萬 5，000 元之凹，計 4，754 萬 4，000 元，並要
求未來年度「車輛養護費」及「辦公器具養護費」之編列，應據各年

度需求，如實編列。

(四) 針對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有關各部會及所屬皆編列有「大 有關本院統刪部分已遵照辦理。

陸地區旅費」預算，主要是文應派員進行兩岸開會、談判、考察等交

流業務;惟鑑於中國對台政策仍堅守「一中原則」立場，其官員來台

參加活動皆公開大肆宣傳「一中政策 J '更何況是面對我國至中國參

與交流的官員，中國欲進行統戰企圖顯已昭然若揭，實不宜編列預算

文應與中國太過頻繁之交流，就達國際專家都建議台灣應該要放緩兩

岸交流。準此，為使國家政策更加優質化，公務人員本應選擇與更進

步、更自由的歐、美國家交流，以參照學習先進國家之優良施政做法，

而非讓台灣生存與發展「僅有一條與中國結合之路 J '是針對各部會

及所屬:編列之「大陸地區旅費」預算，統刪 10%。
(五)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屬統刪項目如下: 有關本院統刪部分已遵照辦理。

1. 大陸地區旅費:統刪 10%。
2.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統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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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立法院審議通過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形'情理事辦
主品

事意:主及議j失‧‧‧色

可T附主義
次|內

3. 文康活動費:編列標準由每人每年 2，500 元調降為 2，000 元。
4. 委辦費:除立法院主管、公務人員保障暨垮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
院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外交部主管、教育部主管委託辦理、體

育署委託研究、法務部主管委託研究、工業局工業技術升級輔導計

畫、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屠宰衛生檢查、畜禽藥物殘留檢測及

檢疫偵測犬業務、勞工委員會危險性機械及設備梅查與管理、衛生

福利部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及建置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相關預算、食品

藥物管理署、文化部主管委託辦理不刪外，其餘統刪 10% '其中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行政院、主計總處、經濟建設委員會、審計部、

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入出國及移民署、建築研究所、國防部所

屬、財政部、國庫署、國家教育研究院、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

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及所屬、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及所屬、茶業改良場、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農業金融局、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5. 一般事務費:除中央研究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立法院主管、
公務人員保障暨堵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警政署及所

屬、外交部主管、體育署、法務部主管、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十年

計畫及建置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相關預算、中央健康保險署不刪外，

其餘統刪阱，其中經濟建設委員會、審計部、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

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

處、營建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入出國及移民署、空中勤務總

隊、國防部主管、財政部、國庫署、賦稅署、高雄國稅局、北區國

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

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

教育廣播電臺、國際貿易局及所屬、能源局、民用航空局、中央氣

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

屬、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核能研究所、水土保持局、農業試驗所、

林業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種苗改良繁

殖場、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環境檢驗所、海岸巡防署、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6. 軍事裝備設施、房屋建築、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除中央研究院、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立法院主管、公務人員保障暨垮訓委員

會、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體育署、法務部主管不

刪外，其餘 j統刪凹，其中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考選部、監察院、審計部、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

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內政

決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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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審議通過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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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岫
容 l門

部、管建署及所屬、空中勤務總隊、領事事務局、國防部主管、國

庫署、賦稅署、臺北國稅局、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中

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

心、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交通

部、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路

總局及所屬、蒙藏委員會主管、僑務委員會主管、南部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及所屬、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林業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特有生物研究保

育中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高雄區農業改良場、疾病管制署、食

品藥物管理署、海岸巡防署主管、證券期貨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

代，科目自行調整。

7. 國內旅費:除中央研究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立法院主管、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體育署、法務

部主管、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及建置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相

關預算不刪外，其餘統刪凹，其中經濟建設委員會、公共工程委員

會、考選部、監察院、審計部、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

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內政部、誓建署及所屬、役政署、

入出國及移民署、領事事務局、國防部所屬、財政部、國庫署、臺

北國稅局、關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國

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交通部、中

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中部科學

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農業

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林業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食品藥物管理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海岸

巡防署、檢查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8. 國外旅費:除中央研究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立法院主管、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警政署及所

屬、外交部主管、體育署、法務部主管、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十年

計畫及建置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相關預算、文化部主管不刪外，其餘

統刪 10% '其中行政院、主計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國立故宮
博物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及所屬、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檔案管理局、公平交易委員會、考試院、考選部、銓敘部、公

務人員退休撫師基金監理委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師基金管理委員

會、監察院、審計部、管建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署及所

屬、役政署、入出國及移民署、空中勤務總隊、國防部所屬、財政

部、國庫署、賦稅署、臺北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

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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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 l 且

容⋯

財政資訊中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青年發展署、國家圖

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家教育研究院、標準梭驗局及所屬、

中央地質調查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

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僑務委員會主管、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及所屬、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及所屬、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放射性物料管

理局、核能研究所、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農業試驗

所、林業試驗所、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

驗所、種苗改良繁殖場、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

農業金融局、農糧署及所屬、職業訓練局及所屬、勞工安全衛生研

究所、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食品藥物管理署、環境保護署、

環境檢驗所、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海岸巡防署、銀行局、臺灣省

政府、臺灣省諮議會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9. 出國教育訓練費:除中央研究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
家文官學院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法務部主管不刪外，其餘統刪

10% '其中主計總處、經濟建設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審計部、
學建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空中勤務總隊、國防部所屬、財政

部、關務署及所屬、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

究所、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

所、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心、種苗改良繁殖場、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高雄區農

業改良場、臺東區農業改良場、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食品藥物管理署、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海岸巡防署、銀行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10. 設備及投資:除資產作價投資、中央研究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南
部院區籌建計畫、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立法院主管、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外交部

主管管建工程與交通及運輸設備、體育署、法務部主管、國家科學

委員會增撥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中央健康保險署、文化部主管

不刪;教育部主管(不合體育署)統刪 4%外，其餘統刪跳，其中
經濟建設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公務員懲處委員會、智慧

財產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新竹

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

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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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決議及注意事工商
寸辨
谷

臺東地方法院、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臺灣基隆

地方法院、臺灣澎湖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福建高

等法院金門分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連江地方法院、考選部、

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

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

領事事務局、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國防部主管、財政部、國庫署、

賦稅署、臺北國稅局、中區國稅局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青年發展署、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中央氣象局、觀

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漁業署及所屬、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海洋巡防總局、海岸巡防總

局及所屬、證券期貨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11.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與政府機關問之補助:除法律義務支出、中央
研究院、司法院對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之捐助、警政署及所

屬、外交部主管、教育部主管、法務部主管、經濟部科技預算、國

家科學委員會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與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

心之捐助、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及建置長期照顧服務

體系相關預算、衛生福利部捐助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發展計

畫、中央健康保險署補助職業工會與農漁會辦理健係業務、食品藥

物管理署、文化部主管不刪外，其餘統刪時，其中內政部、營建署

及所屬、入出國及移民署、國防部所屬、交通部、觀光局及所屬、

動植物防疫椅疫局及所屬、疾病管制署、環境保護署改以其他項目

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12. 對地方政府之補助:除法律義務支出、一般性補助款、教育部主
管、法務部主管、衛生福利部主管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及建置長期照

顧服務體主相關預算、中央健康保險署補助鄉鎮市公所辦理健保業

務、食品藥物管理署、文化部主管不刪外，其餘統刪凹，其中役政

署、交通部、動植物防疫機疫局及所屬、衛生福利部改以其他項目

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13. 經濟部主管、內政部主管及農業委員會主管辦理「易淹水地區後
j續治理及維護管理計畫 J 23 億元全數刪除。

14. 國庫署「國債付息」減列 11 億 3，000 萬元。
財政部 97 年 1 月 2 日函文政府各機關學校，要求機關學校附設公園|屬財政部應辦事頃。
供停放車輛之停車場，應依「規費法」規定徵收使用規費;惟效果不

彰，絕大多數機關均未針對員工使用機關附設停車場收費;少數有收

費者，收費標準亦相當紊亂，色括同棟建築，不同部會，標準不一;

同一主管機關中，不同單位，收費不同;收費標準低於一般行情甚多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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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
項次|內容|辦理情形

規費法第 l條即敘明立法目的在於「增進財政負擔公平，有效利用公
共資源，維護人民權益 J '同法第8條有關應徵收使用規費之項目中，
即包括各機關學校交付特定對象或提供其使用之「公有道路、設施、

設備及場所 J '第10 條有關收費標準之計費原則並規定除須依興建、
購置、維護等相關成本吉丁定收費標準外，亦應考量市場因素。一般民

眾利用公有停車場均須按規定繳費，但公務人員使用政府機關停車

場，卻可享免費或低價之優惠，無疑是慷人民之慨。況中央政府機關

多位於大台北地區，捷運、公車等大眾運輸路網密集，交通便捷;且

政府機關無償提供員工使用停車場，增加自行開車之誘因，亦與近年

來政府力倡之節能減碳政策大相違背。是此，要求行政院應依規費法

相關規定，參考同地段一般停車場收費情形，於 103 年清查各機關學
校附設停車空間供員工使用情形，並於 104 年研擬相關規範，送立法
院備查後實施，以落實規費法「增進財政負擔公平、維護人民權益」

之立法精神。

(七) I現行軍公教員工居住公有宿舍房租津貼扣繳標準，像按職務等級而|屬財政部應辦事項。
訂;月薪含「公費」之院長或部長級政務人員居住公有宿舍，每月扣

繳 800 元;一般軍公教人員按職級每月分別扣繳 400 元至 700 元不等。
公務人員之待遇、加給像依「公務人員傳給法」規定，其中並無配住

宿舍或提供房租津貼之規定。因此，配住宿舍僅扣繳低額之房租津

貼，形同對配住者之額外津貼;且各單位職務宿舍區位、面積均不同，

但不論位於台北市或花蓮、台束，不論居住單房或 l 戶多房者，亦均
依同樣標準扣繳，實未盡合理。另「中央各機關學校職務宿舍之設置

管理規定事項」第 6 點規定，-各機關學校提供職務宿舍予借用人住
用，應收取管理費，由宿舍管理機關學校經收後悉數解繳國

庫 o •••••• J '然各該公有宿舍雖大多收有管理費，但費用仍較一般行

情為低，且除極少數如中央研究院將管理費等相關收入繳庫外，其餘

機關所收取之管理費均未按規定繳回國庫。

綜上，公務人員住宿舍本於法無據，且房租津貼才口繳及管理費標準，

均悼離一般市場行情，並與宿舍面積及價值無關，顯不符宿舍使用之

對價，形同變相津貼;公務人員職務宿舍均為運用政府預算興建或租

用，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主要求行政院應參酌宿舍座落區位、面

積及市場行情，於 104 年訂定宿舍使用之收費相關規範'送立法院備
查後實施。

(八) I針對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業務費」項下「教育訓練費」科目|遵照辦理。
合計編列 15 億 9，147 萬 7，000 元，經查，其中內含「對現職員工赴
國內外公私立各級學校修習學位、學分或研究等所需補貼之學分費、

雜費等教育費 J 。有鑑於公務人員進修費用依規定雖可申請部分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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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但細節乃授權各機關學校得視預算經費狀況而定，可知公務人員

進修費用實非必須應給予之補助;此外，進修人員甚至還可因此申請

公假上課，實不合理。加以近年來，更發現公務人員違規到中國進修

情形嚴重之問題發生， ，連論文題目都是中國指定的 J '恐已涉及國

家安全疑慮。準此，對現職員工赴國內外公私立各組學校修習學位、

學分或研究等所需補貼之學分費、雜費等教育費預算，自 103 年度
起，就公餘時間與業務相關之進修核予補助。

(九) I有鑑於民國 50 至 60 年代軍公教人員待遇及福利較低，政府以行政命|屬國防部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令頒定各項補助及優患措施政策，改善軍公教家庭生活。惟多年來， I委員會應辦事頃。
歷經多次之大幅調薪後，目前軍公教人員整體待遇及福利已比民間企

業優厚許多。加以目前政府財政惡化之際，各界紛紛檢討政府長期對

特定對象進行各項補助問題，其中以「退役軍人及軍眷醫療兔掛號費

補助 J '其相關費用實不合情理，相較於一般民眾(尤其對繳不起健

保費遭鎖卡之民眾)而言，都無醫療兔付掛號費之優待，造成相對剝

奪戚嚴重，實有違反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基於目前政府財政惡化之

際，軍人應與全民共體時艱，況且政府設立之醫療院所本亦應為國庫

增加收入，有所營運績效才能自給自足，而非為特定族群給予掛號優

息，更造成各公立醫院長期為吱收該項優息而減少國庫收入。職是之

故，政府亟應重視且重新檢討廢止就醫兔掛號費制度，取消「退役軍

人及軍眷醫療兔掛號費補助 J '主要求針對 103 年度所有編列「退役
軍人及軍眷至醫療院所「就診兔付掛號費 Jl J 之優待相關預算，應予

按討優待掛號費之次數，並自 104 年度起實施，超過部分亦不得要
求相關所屬之醫療院所自行吸收。

(十) I依據審計部決算審核報告指出，過去政府辦理政令宣導採購，曾發生|遵照辦理。
未:編有專項預算，逕由相關科目勻支經費辦理(女白白各工作計畫之業

務費支應等) ，......由各項工作計畫之業務費支應辦理廣告或宣導，

勢將排擠其他業務支出，值此政府財政困難之際，為能有效監督控管

執行成效，九宜透過編列專項預算方式，明確列示各機關辦理廣告或

宣導之計畫，俾有效監督控管。 102 年度立法院審議預算亦通過決議
要求 '103 年度起，各機關編列政策宣導經費，應於預算書表內將經
費編列情形妥適表達，以利國會及社會大眾監督。 J 0 103 年度起，
除依立法院要求妥適表達編列之專項宣導經費，除突發事件所需外，

不得動文任何經費進行宣導。

(十一) I補充保費健保新制開辦已滿 l 年，此案執政當局蠻橫堅持錯誤政策， I遵照辦理。

令國人備在長痛心。立法院於審議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時曾做決
議，為求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永續健全發展，呼籲政府體察民意，

勿將社福團體與非營利組織辛苦募集的社會資源強徵補充保費。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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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制度對於身為扣費義務人的民間團體將造成可預見的嚴重影

響，因此我們提出兩點強烈訴求:一、行政院應要求各部會及各級政

府將社福團體所大幅提升的補充保費費用納入經費需求考

量。......J '而行政院遂於 102 年 4 月 30 日公布補助原則， I社福

團體如因執行政府委託或補助計畫而增加保費負擔，由各機關於年度

預算調整支應，倘預算執行經費確有不敷，再由各機關循程序報請動

支第二預備金;未來年度則納入經費需求考量。」

經查， 102 年度社福團體執行政府委託或補助計畫時，並未得到各部
會及各級政府就增加之補充保費負擔予以額外補助，反而因招標之統

包金額變相由社福固體自行吸收，讓社福團體的財務更加捉襟見肘。

主要求行政院應督促各機關及各級政府就社福團體因執行政府委託

或補助計畫而增加之補充保費負擔，納入經費需求。

(十二) I補充保費健保新制開辦已滿 1年，此案執政當局蠻橫堅持錯誤政策， I屬衛生福利部應辦事項。
不顧十餘年來二代健保之法令研修，令國人備成痛心。其中，補充保

費來源之一的兼職所得，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1 條第 l 項第 2 款「非
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 J '讓廣大兼職的弱勢大眾被剝兩層

皮。經社會輿論反彈後，衛生福利部雖陸續排除兒童及少年、中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老人、領取身障者生活補助費者或勞保投保薪資未

達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之身障者、在國內就學且無專職工

作之專科學校或大學學士班學生等身分適用，但掛一漏萬，仍無助解

決兼職所得不公的問題。近年台灣薪資凍漲、低薪化，卻又面臨物價

卻節節上漲，許多青壯年往往須兼任第二份工作才有百勉強糊口養家，

現在又要繳納兩份健保費，看到有錢人買豪宅竟可貸款 99% '相對剝
奪成油然而生。主要求衛生福利部應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

補充保險費辦法 J '將在國內就業且無專職工作之大專學生之兼職所

得扣取補充保險費之下限提高。

(十三) I中央各機關單位辦理人力派遣採購作業，除應公開招標外，派遣契約|遵照辦理。
中之勞動者權益亦應與正式職工維持同工同酬、同待遇原則;各機關

單位並應同時針對未來業務人力之規劃進行全盤檢討，派遣員工人數

不得新增。

(十四) I目前各機關運用派遣勞工人數，原則不得超過 99 年 1 月 31 日各機關|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行政院
實際進用派遣勞工人數，並由主管機關進行總量管控。惟以控管基準|公共工程委員會應辦事頃。

日填報資料為派遣勞工人數之上限，且未衡的各機關業務增減情形及

既有人力寬緊度，實過於便宜行事。此外，由於聘用人員、約僱人員

及臨時人員亦均有控管措施，惟承攬人力未予列管，因此，派遣勞工

人數雖經控管後，有減少現象，但「勞務承攬」卻增加'亦即各機關

勞務承攬方式規避控管，使派遣勞工人數之控管流於形式。主要求行

j失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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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應責令相關機關重新檢討現行中央政府各機關運用派遣人力之

規範，依照各機關人力結構及業務實際需求，調整派遣勞工人數之上

限;此外，鑑於各機關以「勞務承攬」代替「勞務派遣 J '或將部分

業務以「勞務承攬」方式外包情形有增加之趨勢，行政院亦應針對「勞

務承攬」訂定運用規範'必須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俾以提升機關人

力運用效益，減少非必要之資源浪費;相關檢討報告及規範應於 3個
月內送立法院。

(十五)I自日本福島核災後，世界各國皆開始檢討核安管制機關的獨立性和位|屬國家發展委員會及行政院原子
階，國際原子能總署更制定核能安全公約 (CNS) ，於第8條明訂「管|能委員會應辦事項。
制機關需賦予足夠的職權，並有效區隔管制機關與促進核能利用機

構。」惟世界各國皆提升核安管制機關位階，我國卻於組改後擬將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降級為「三級獨立機關」之位階;惟查我國三級獨

立機關中，僅有任務型委員會之設置，並無常態管制機構之往例，此

舉不僅無助於我國即將面臨的除役、核廢料運送及儲存、人員儲備等

問題，更恐將造成下層機關無力對上層機關(經濟部與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行使監督權之問題，且易恐致立法院原本僅有的監督及質

詢權力付之閥如，顯有迴避國會監督之嫌。鑑於以上，是建請行政院

及相關主管機關應研擬提升我國核安管制機關位階至二級機構，並明

確解決核安管制與核能運用功能混淆現狀，且能獨立行使監督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權貴之組織改造與修法配套方案，並針對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之組改事宜，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

(十六)I目前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補助團體或個人之經費，雖已公布補助對|遵照辦理 o

象，但對於補助對象所在之縣、市別等則未予公布，為利暸解政府補助

資源分配之情形，主要求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團體或個人之經費，應

增列直轄市或縣市別，就獲補助團體或個人可歸屬之直轄市或縣市分

別列示。

(十七)I為確保食品安全、強化食品級化學原料之管理，立法院於 102 年 5 月|屬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及財政部應
三讀通過食品衛生管理法時曾通過附帶決議，-未來工業紋的化學原|辦事頃。

料和食品級的化學原料進口時海關編碼要分開處理。 J '經查，食品

衛生管理法公布迄今已半年有餘，相關部會仍未能就增列食品添加物

之貨品分類號列達成共識，甚至有部會一直以實務執行有困難、違反

世界潮流等理由來推諜，顯見行政院無心解決食安問題、放任相關部

會藐視國會決議，使「食品添加物邊境分流、製造分區、販賣分業」

乙素仍無有效進展。主要求行政院應督促衛生福利部、經濟部、財政

部於 6 個月內完成「食品添加物邊境分流、製造分區、販賣分業」
之各項管理措施，落實食品添加物之管理。

(十八)1102 年台灣發生化製澱粉及劣質油品事件，嚴重損及台灣人民身體健|屬衛生福利部、行政院人事行政

88



法官學院

立法院審議通過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 I

頃刻內容 i辦理情形

康與重創台灣美食王國之招牌，衛生福利部段動「油安行動」時提到|總處及行政院主計總處應辦事

衛生福利部已經追加食品安全管理相關經費，新聞稿指稱「自 102 年|項。
起，重建食品安全五五專案已每年投入 3.2 億元， 103 年增加 3 億元
投入搪增補助各縣、市衛生局食品安全稽查經費」。經撿視食品藥物管

理署 102 年度與 103 年度的預算，可以發現實際預算數遠比新聞稿所
述短缺甚多，若扣除 103 年度新增一筆調查計畫後，可發現 103 年度
的「五五專案」還比 102 年度少編 1，116 萬元。況且五五專案並非只
針對食品安全來管理，還包括藥物、醫療器材及化粒品的查緝與檢驗

經費，因此分到食品安全的經費根本未如新聞稿上所稱 3.2 億元全部
拿來重建食品安全。其次， 103 年度食品藥物管理署並未多編 3 億元
補助各縣、市衛生局稽查食品安全，統計食品藥物管理署所有補助各縣、

市衛生局的經費(包括藥品及化粒品) ，103 年度反而較 102 年度短
編 2，146.3 萬元。
立法院於 102 年 5 月底三讀通過食品衛生管理法時曾通過附帶決
議，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原列預算外另行編列專款專用於補助地

方政府進行全面清查所有食品化工業之人力與經費。 J ' 103 年度食
品藥物管理署預算不僅未編列專款，五五專案也短編，竟連補助各縣

市衛生局的經費也縮水 2，146. 3 萬元，除藐視國會外，這種「要前線
打仗，後方卻糧草供應不足 J '反映出馬政府根本無心為國人解決食

品安全。

綜上，主要求行政院應比照，- 99 年核定『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
置及進用計畫 Jl '於6 年內增加社工人力 1，462 人，並逐年由中央主
管機關編列 1.5 億元」之做法，與各地方政府溝通需求，寬列補助經
費、人力，除可補強現行食安稽查人力嚴重不足、提高留任率之現象，

確實建構充足的食品稽查能量，以確保國人食品安全。

(十九)I為落實藥物之管理，確保國人用藥安全，並推動生技醫藥產業之發|屬衛生福利部、行政院主計總處
展，避免因臨時人員之進用與運用限制，而影響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應辦事

管理署延攬與留用專業之審查人員及稽查人員。是建議行政院對於衛|頃。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規費收入之用人經費，同意取消人事費用額

度限制，用以進用足夠之審查人員及稽查人員，以提升藥物查驗登記

與查廠案件之品質與效率:並為擴增對國外藥廠實地查核之廠數，建

議行政院同意該等稽查人員可投入執行海外查廠業務，以利加強對輸

入藥品之管理。

(二十)I近年食品安全問題年年發生，重創我國食品產業形象，影響國際聲譽|屬衛生福利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
與觀光，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職掌食品、藥物與化才產品之管|總處應辦事項。

理、查核、檢驗等業務，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負責食品加工、製造、

流通、銷售等涉及層面廣泛且複雜。 100 年的塑化劑事件突顯源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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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內容 I1'JT

理及上市後流通稽查管理重要性， 102 年接連爆發修飾澱粉、油品混
充及違法添加香料色素等事件，再再顯示現有制度之缺失與人力之短

缺。此次違法欺詐消費者之不商廠商主管機關未主動察覺，雖有怠忽

之嫌，然根究其原因在於缺乏專精的檢驗技術與方法、蒐集國外相關

風險資訊，建立確效的業者登錄管理、稽查管理制度等。從接連爆發

之重大食品安全危機，可發現目前食品藥物管理署專門技術人員不

足，檢驗設備缺乏，為使完善之食品安全機制得以建制，除積極修法

改善外，主要求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應儘速完成修法、增加人

力及相關設備，以建置完善的食品安全網，且為因應食品安全業務所

增加之人力，得不受立法院 99 年通過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時做成
之附帶決議有關機關員額未來應於 5 年內降為 16 萬人之限制。

(二十一)I目前各機關國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或聯合開發後分回之房地，包括住|屬內政部及財政部應辦事項。
宅、套房等，多以標售或標租方式處分。政府機關以標售方式處分，

其標售價格易成為區域性指標，更易形成政府帶頭炒房之不良印象，

且與平抑房價之政策相遣。行政院應責成相關單位將該等分回之住宅

優先作為公管出租住宅或社會住宅，以較低價格出租給青年、弱勢家

庭等，並協調建置一統籌運用之機制、平台統籌規劃辦理。

(二十二)I近年來各級政府為發展經濟，屢以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方式進行特定|屬內政部應辦事頃。

區開發，並採大範圍之區段徵收方式辦理，引發土地所有權人抗爭事

件時有所聞;包括苗票大埔案、林口 A7 開發案、桃園國際機場園區
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素等;惟該等土地徵收案是否符合公益性與必

要性備受各界質疑。政府不斷以配合經濟發展為由進行之特定區開

發，卻未見因經濟成長所帶動之失業率下降或實質薪資增加，以嘉患

全民;反而推升土地價格上漲，使整體房價所得比持續攀升，造成民

眾苦不堪言。主要求行政院應全面檢討該等以發展經濟為目的將非都

市土地劃入特定區之合理性及必要性，並責令相關機關調查已開發特

定區用地之使用情況，於 6 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報告。

(二十三)I針對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內政部營建署於 103 年度單位預算|屬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內
項下，皆編列「易淹水地區後續治理及維護管理計畫 J '共計編列|政部應辦事頃。

17 億 9，980 萬 2，000 元(計畫期程預定為 103 至 108 年，總經費計
635 億元，分 6 年辦理) ，有鑑於經濟部在「易淹水地區水，皂治理計

畫」之成效檢討報告未盡詳實且後續治理計畫尚在草案階段，即逕行

編列後續計畫預算;然、立法院現已為即將屆滿之「水患治理特別條

例 J '重新針對「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草案 J (預計經費上限為

600 億元，分 6 年執行，以特別預算編列) ，刻正進行朝野黨團協商

中。固於目前國家財政拈掘，為避免政府預算及資源重複投入造成浪

費，是要求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內政部苦建署應會同相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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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情王里
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 l 叫

項次|內容 i阿

位，俟「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草案」於立法院三讀通過後，除應加

強治理計畫之監督管理及考核機制，並應重新機討是項後續治理計畫

預算重複編列造成中央政府總預算排擠問題與繼續編列之必要性。

(二十四)I根據中央銀行統計，截至 2013 年 9 月底止，全體本國銀行對中國跨|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中央銀
國債權攀升至 351 億美元，再創新高，更較 2008 年底之 34.8 億美元 1行應辦事頃。

成長逾 10 倍，扣除第一名海外基金掛帳的盧森堂，中國實質上已成
為本國銀行最高風險之國家。此外，我國銀行業赴中國投資風險總量

增加快速(至 2013 年第 2 季止，國銀赴中投資風險總量占淨值倍數
為 0.46 倍;上限為 l 倍)、人民幣存款急速累積(至 2013 年 11 月
底，國內人民幣存款餘額為 1，551. 23 億元，約新臺幣 7，600 億元) ，

在中國金融業面臨影子銀行、房地產波動、地方政府財政惡化、逾放

比升高之潛在危機下，我國金融業對中國之曝險增加，將升高整體營

運風險;而新臺幣與人民幣之連結度加深，亦可能造成「通貨替代」

效果，進而影響我國貨幣政策之效果。

金融是一國經濟結構的關鍵部門，關棒、經濟、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

行政院應責令相關單位嚴格遵守銀行業赴中投資風險限額控管，不應

逕以放寬投資風險總量計算內涵之方式變相擴大風險限額，且風險總

量為前一年度決算後淨值 1倍之規範，不應再調整;另中央銀行、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相關單位亦應密切注意我國人民幣需求增加對

新臺幣連動及金融業之影響，並研擬相關因應措施，向立法院提出報

丘L 。
亡，

(二十五)I有鑑於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條協定 (TPP) 是目前全球最具影響|屬經濟部及外交部應辦事頃。

力的自由貿易協定 (FTA) ，也是台灣重要貿易夥伴。然因中國、韓

國及新加坡近幾年積極加入重要區域經濟整合(女臼束協、 TPP 、RCEP
等) ，而我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程度卻相對偏低，已嚴重落後其他國

家。然而，適當的自由貿易協定應是可引導資源運用以獲取高利益，

帶來產業技術的升級與薪資水準的提高;反之則會使資源錯置，無法

協助產業升級反而還會拉低薪資水準'升高失業率。有鑑於此，為避

免其他國家 FTA 之洽簽，使我國經貿發展陷入困境，行政院、經濟部、
外交部及相關各部會實應立即整合擬定我國 FTA 戰略藍圖、計畫及行
動，並立即提出其體可行之產業、經貿調整策略及因應方案，且應致

力於全球布局，更應以加入 TPP 等重要區域經濟整合為首要目標，積
極融入亞太經貿整合的政策，停止依賴 ECFA 使我國經濟過度傾中，
而使台灣主權受到侵蝕。

(二十六)I為杜政府捐助設立財團法人等之董事長、執行長、總經理、院長或秘|屬各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應辦事頃。
書長等職，淪為主管機關官員或特定人士退休或轉任時作為酬庸之

用，更為避免官員於任職期間即不當行使職權企圖染指相關職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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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 I

項次|內容 i辦理情形
要求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針對各該財團法人之政府遴(核)派人員，

其初任年齡不得逾 62 歲，任期屆滿前年滿 65 歲者，應於 3 個月內更
換之。但處理兩岸、國防或外交、貿易及科技事務之財團法人負責人

或經理人，因有特殊原因或考量，報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但本

人二親等內、在對岸涉及經濟利益者，不得出任。

(二十七)I為杜政府捐助設立財團法人等之董事長、執行長、總經理、院長或秘|屬各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應辦事頃。
書長等職，淪為主管機關官員或特定人士退休或轉任時作為酬庸之

用，是要求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應於官方網站公開揭露各該財團法人

政府遴(核)派人員之相關規定，及政府遴派人員之姓名、任期、遴

(核)派理由等相關資訊。

(二十八)I針對行政院及所屬依預算法第 41 條規定應函送立法院審議之財團法|屬各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應辦事頃。
人預算書案，各財團法人應將政府遴(核)派人員之職權說明、個人

簡歷資料(學、經歷)、薪酬、福利(各名義之獎金及補貼等)等相

關資料，一併函送立法院，以利國會監督。

(二十九)I行政院及所屬主管之各該財團法人應遵循利益迴避，是要求各該財團|屬各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應辦事頃。
法人之董事、監察人、政府遴派或核派人員不得假藉職務上權力、機

會或方法，圓其本人或關靜、人之利益;且政府遴派或核派人員本人及

其配偶、直率親屬，不得與其所屬財團法人為買賣、租貫、承攬等交

易行為。

(三十)I據資料顯示，行政院轄下所屬單位捐助(贈)、投資之財團法人或事 l屬各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應辦事頃。
業機構中，高達 33 家之董(監)事或總經理等重要職務，由行政院
10 職等以上之退休人員擔任，比率高達 19.64% '如再包括其他 10 職
等以下或現任公務人員，比率將更大幅提升，為此，要求行政院轄下

所屬機關捐助(贈)財產累計金額超過 50%之財團法人或事業機構之

常務董(監)事(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經理人(總經理、秘書長) ，

應專任，不得於其他公司有兼任之情事。

(三十一)1目前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對於立法院各委員會會議通過之臨時提 l遵照辦理。
案，多敷衍了事，未積極辦理;為落實國會之監督權，主要求中央政

府各機關單位應列管追蹤立法院各委員會會議通過臨時提案之辦理

情形，並自立法院第 8 屆第 5 會期始，於每會期才刀向各該委員會提出
報告。

(三十二)I補充保費健保新制開辦已滿 l 年，此案執政當局蠻橫堅持錯誤政策， I屬衛生福利部應辦事頃。
不顧十餘年來二代健保之法令研修，令國人備店主痛心。其中，補充保

費來源之一的兼職所得，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2 款「非
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 J '讓廣大兼職的弱勢大眾被剝兩層

皮。經社會輿論反彈後，衛生福利部雖陸續排除兒童及少年、中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老人、領取身障者生活補助費者或勞保投保薪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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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 l 叫

王員次|內容 i押

達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之身障者、在國內就學且無專職工

作之專科學校或大學學士班學生等身分過用，但掛一漏萬，仍無助解

決兼職所得不公的問題。近年台灣薪資凍漲、低薪化，卻又面臨物價

卻節節上漲，許多青壯年往往須兼任第二份工作才能勉強糊口養家，

現在又要繳納兩份健保費，看到有錢人買豪宅竟可貸款 99% '相對剝
奪戚油然而生。是要求行政院除應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

充保險費辦法 J '將在國內就學且無專職工作之大專學生之兼職所得

扣取補充保險費下限提高外，並應全面撿討兼職所得等其他補充保費

課徵項目與費率之規定，於立法院第 5 會期間議前將「全民健康保險
法」相關修正案送至立法院審查，期以改正補充保費之缺失。

分組審查決議部分:

王里 '情 形

行政院主管涉及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應辨部分:

(二十三)I查的至 101 年全國公務人員一次二大功專案考績人員 1，109 位(非|遵照辦理。
警察人員 210 位、警察人員 899 位) ，除警察人員記一次二大功專業
考績過於;手濫之外，另發現大多數其專案考績人員敘獎具體事實，皆

與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措施經採行確其重大成效
者、提出重大革新具體方案、消拜重大意外變故發生」等意話，顯為

不符，明確違反引用，其中 1，109 位記一次二大功敘獎其體事實、核
定的服務機關等審查標準及作業顯有失衡及不公之處，且有部分人員

記功事實與社會觀成認知;有所歧異，故為讓外界共同檢視一次二大功

專案獎勵案件之合理性及公平性，特要求行政院，督促各政府機關或

機關所屬單位提報及審辦一次二大功專案考績案件時，須明確依照公

務人員考績法、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中一次二大功敘獎之規定意

豈辦理，嚴謹加強審核機制，並責由各政府機關或所屬單位，兩後:經

銓敘部審定一次之二大功公務人員，應將人員及具體事蹟， 1個月內
予以發布新聞及上網公告周知，以昭公信，俾利加深受獎人員之榮譽

戚，激勵其他同仁自我期許，有效提升政務推動，以符合公平、公正、

公開之原則。

(二十五)I行政院制定重大政策前，應以多元的方式與國會加強溝通，以求政策|遵照辦理。
之周延合理，並符民眾期待。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歲出涉及司法院主管應辦部分:

(一) I有鑑於法庭之錄音轉譯工作事涉當事人之個責，目前新北地方法院、|依 r96 年刑事審判期日交互詰問法起
花蓮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皆將該項業務由自然、人承|錄音委外轉譯方案」第 13點規定:r轉

攬'恐將侵害當事人之隱私，主建請司法院及其所屬機關應注意法庭|譯人員應依錄音內容真實轉譯，並負

錄音轉譯工作委外辦理時應兼顧當事人之隱私及勞工權益。|保密義務，不得洩漏錄音內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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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情主里
議
次|內

附帶決議及注意事工員晶晶

容 I '

就轉譯人員辦理轉譯工作之保密義

務訂有規範。另依該方案第 7 點規
定:，-試辦法院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

規定徵選廠商或遴選轉譯人員，訂定

契約辦理轉譯工作。」亦即試辦法院

於依法遴選轉譯人員後，須與轉譯工

作人員訂定契約，俾使轉譯人員明咱

知悉契約上之權利、義務，以保障蚓

譯工作人員之權益。本項建議司法院

將留供未來研議訂定相關規範之重

要參考，以維護當事人相關隱私權益

及轉譯工作人員之權益。

(二) I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 102 年 10 月 28 日審查 103 年度中央政府|遵照辦理。
總預算案司法院主管歲出部分，為下列決議:司法院主管原列 226 億
8，591 萬 5，000 元， ，-經常門」除人事費減列3 億元外，其餘減少 1 2
億 5，000 萬元，共計減列 5 億 5，000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221
億 3，591 萬 5，000 元。
上開減列 2 億 5，000 萬元，祥、就司法院及其所屬共 37 機關之「公務
預算」為總額刪減，並授權司法院自行就其主管各機關分配刪減額

度，但並未授權司法院得將部分額度轉嫁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103 年度預算為部分吸收。主要求司法院應遵守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
員會上開決議內容，就歲出預算經常門非人事費部分刪減 2，500 萬
元，僅得於其主管共 37 機關內為刪減額度之分配。

附帶決議 1103 年度司法院主管歲出預算案較上年度法定預算增加 6.12% '較同|司法院業於103 年 3 月 20 日以院台
(一) I期間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部分 1.74%之增幅高出 4.38 個百分點; I會一字第 1030007847 號函，將書面

因行政院僅能對司法概算提出加註意見，並無調整權限，加上對司法|報告檢送立法院在素。

院預算的刪減率偏低之雙重影響，造成司法院主管法定預算呈擴張之

勢，近 10 年度之增幅較中央政府總預算高出 16. 17 個百分點。由行
政院對司法概算加註意見之部分項目及其預算執行情形顯示，本年度

之司法院主管預算案尚有調減空問，且行政院也建請司法院適度兼顧

我國經濟成長及中央政府財政困難等情形，妥為編列年度概算。是建

請司法院考量整體國家財政，參酌行政院加註意見檢討預算擴張之情

形，並研擬具體可行之改善方案以書面報告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

j失

主頁

會。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歲出涉及法官學院應辦部分:

(一) I法官之再進修乃應為個人之行為，在國家財政困難下，讓法官仍以帶|司法院業於 103 年 3 月 7 日以院台人
職帶薪情形下，補助其生活費、機票及書籍學雜費顯有不當，且法官|三字第 1030006456 號函，將書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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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院

立法院審議通過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j失 言義 、 刊即斗叫e 帶 主九九 議 及 注 發 事 項
辦 主里 '情 形項 次 內 毛'τ半F

學院已編列經費補助至國外大學法學院進行短期專題研究，是請司法 告檢送立法院在案。
院提出相關報告。

(二) 司法院法官學院針對新進書記官編有訓練經費，司法院刑事廳另針對 司法院刑事廳已就 104年度預定辦理
在職書記官編有「支援法院擇案辦理審判期日交互詰問法庭錄音轉譯 之書記官在職研習計畫，函送本學院

為文字及強化法庭紀錄專業訓練費用 J '容有重覆訓練之疑慮，主建 規劃'是 104 年起書記官新進及在職
請司法院 104 年起上開新進人員及在職訓練統歸由法官學院訓練之。 研習均由本學院辦理。

(三) 法官職司審判，職責重大，除須具備豐富的社會知識外，法學素養及 遵照辦理。

法律知識之提升 f率為更基礎、重要的核心能力。我國現行法律率都受
歐、美、日等國之影響，還送法官至歐、美、日等國進修，對於提昇

法官審判所需的核心能力，固有直接、重要的助益，但在國家財政困

難下，為了使本項法官研習效果，更能直接反映在法官審判能力之提

升，法官學院應詳實規劃、執行及審核相關的研習課程，務必使本項

研習效果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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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官

重大計畫執行
中華民國

計畫名稱 計畫總金額 截至本年度已 可支用預算數
編列預算數

以前年度 本年度 合計
合計 1，863，011 1，718，643 305.554 59，984 365，538

營建工程 4，000 4，000

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1，859，011 1，714，643 305，554 59，984 36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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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壹幣千元

學院
績效報告表

103 年度

執行數

本期執行數 累計執行數

實現數 應付數 月委餘數 合言十 實現數 應付數 勝餘主主 合計

197，164 112，468 309，632 1，550，269 112，468 1，662，737

4，000 4，000

197，164 112，468 309，632 1，546，269 112，468 1，658，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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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

重大計畫執行
中華民國

執行數占預算數百分比%

本期執行數占可支用預算數 累計執行數占截至本年度已編列預算數

百分比% 百分比%

本期實現數 本期應付 本期勝餘 累計實現數 累計應付數占 累計勝餘數 執行未達 90%之厚、因
占可支用預 數占可支 數占可支 占截至本年 截至本年度已 占

及其改進措施
算數 用預算數 用預算數

合計 度已 編列預算數 截至本年度 合計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編列預算數 百分比% 已

百分比% 編列預算數

百分比%

53.94 30. 77 84. 71 90.20 6.54 96. 75 執行未達原因:

1. 土建工程於 103 年 1 月 20
100 100 日完成複驗作業;水電及

空調工程於 103 年 2 月 17
53. 9哇 30. 77 84. 71 90.18 6.56 96. 74 日完成複驗作業。

2. 有關「法官學院辦公廳舍
裝修工程」部分，已於 103
年 12 月 18 日辦理複驗完
成，現正進行洽請主管機

關申請消防檢查及室內裝

修合格證明。

3. 有關「司法院司法人員研
習所及臺北高等 4于政法院
辦公廳舍新建工程」設計

監造廠商羅興華建築師事

務所申請履約爭議調解

素，已由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提出履約爭議調解

不成立證明書。另羅興華

建築師事務所再提出將爭

議案提交仲裁，因工局亦

函覆表示不同意，故規劃

設計監造費用須於整體履

約爭議結案後始得依最後
確認金額給付。

改進措施:

本案主體建築物之土建、 7)<.

電及空調工程雖於 102 年陸
續完工，惟因各標工程工務

行政作業未全數完成，影響

結算作業，致預算執行進度

落後，因而影響預算執行

率;國工局已完成土建工程

結算作業，刻正進行水電及

空調工程結算作業，屆時，

本計畫應能於 104 年度結算
完成，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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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學院

績效報告表(續)
103 年度

計畫執行進度

預定 實際

總計畫實際執行進度未達預定
總計畫目標達成情形

進度之原因及其改善措施

總累計% 年累計% 總累計% 年累計%

裝修工程 裝修工程 裝修工程 裝修工程 (一)裝修工程部分， 103年 12 月 (一)本學院自辨之「法官學院辦
100.00 100. 00 可100.00 10υnυ 00 18 日辦理複驗完成，現正進 公廳今公共藝術設置」、「

資訊管理 資訊管理 資訊管理 資訊管理 行洽請主管機關申請法防 法官學院監視系統設備採

系統開發 系統開發 系統開發 系統開發 檢查及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購」、「法官學院資訊系統設
建置 建置 建置 建置 (二)本案主體建築物之土建、水電 備採貝魯」、「法官學院圖書館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及空調工程雖於 102年陸續完 管制設備採購」、「法官學院
雜工員設備 雜工頁設備 雜工頁設備 雜頃設備 工，惟因各標工程工務行政作 辦公廳今植栽及伸縮門工

採購 才采購 t采購 採購 業末全數完成，影響估驗計價 程」、「法官學院辦公廳舍植
100. 00 100.00 100.00 100.00 '致預算執行進度落後，因而 栽工程」、「法官學院雜項設
公共藝 公共藝 公共藝 公共藝

影響預算執行率。 備才采購」等，皆已竣工驗收f材言交置 f材古史置 -iÆ，-t吉丈置 布阿設置
(三)國工局已完成土建工程結算作業 付款。另「法官學院辦公廳100.00 84.44 100.00 83.88

'刻正進行水電及空調工程結算 今裝修工程」、「法官學院資監視系統 監手見系統 監視系統 監視率統
設備採購 設備採購 言交備j采購 設備採購 作業，本計畫預定於 104年度結 訊管理系統開發建置案」等

嚕100.00 可10υnυ 00υ 100. 00 100.00 算完成，執行完畢。 '皆己竣工驗收。

資訊系統 資訊系統 資訊系統 資訊系統 (四)另增設冷卻系統設備暨防震 (二)本學院已於 103 年6月 21 日搬
設備採購 設備採購 言交備才采購 設備採購 設備採貝魯及投影機設備採購 遷新廈， 103 年7月 l 日落成
100.00 100.00 100.00 10υ0.00 亦正進行中，全部採購案預 居支用。
圖書館管 圖書告官管 圖書館管 圖書館管 定於 104 年度執行完成。 (三)督促國工局儘迷完成水電及
制設備採 制設備採 制言交備採 制設備採 (五)裝修工程部分，加速辦理室 空調工程結算作業，並接續

購 購 購 購 內裝修合格證明相關作業， 結案付款。
100.00 100.00 100.00υ 100.00 完成後接續辦理結案付款作 (四)有關「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
植栽工程 植栽工程 植栽工程 植栽工程 業。另督促國工局儘速完成 所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辦100.00 100.00 100. 00 100.00 水電及空調工程結算作業， 公廳今新建工程」設計監造

並接續結案付款。本計畫預 廠商羅興華建築師事務所

定於 104年度結算完成，執行 申請履約爭議調解案，已由

完畢 o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提

出履約爭議調解不成立證

明書。另羅興華建築師事務

所再提出將爭議案提交仲

裁，國工局亦函覆表示不同

意，故規劃設計監造費用須

於整體履約爭議結案後始

得依最後確認金額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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